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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一次 A 股及 H 股类别

股东大会会议议程及注意事项 

 

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9 日（周二）下午 在紧接本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结束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1年 6月 29日下午 13：00召开） 

会议地点：中国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450 号枫林国际大厦二期六楼裙楼 601 会

议室 

 

一、会议议程 

a) 宣布大会注意事项。 

b) 董事会秘书向股东大会报告各项议案。 

c) 股东及股东代表就议案质询（书面形式提交大会秘书处，15分钟）。 

d) 董事会及管理层解答问题。 

e) 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f) 选票统计。 

g) 董事会秘书宣布表决结果。 

h) 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会议结束。 

 

二、注意事项 

1、在会议进行过程中请保持安静，并请自觉维护会场的正常秩序。 

2、每位股东发言的时间请控制在 3分钟之内。 

3、表决票请交工作人员投入票箱以备统计。 

 

三、其他 

因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属于重大事项，本会议文件所载议案须股东大会以

特别决议通过，关联股东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所有议案的投票权。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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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股东大会文件中，除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集团”、“集团”、“本公

司”、“公司”、或“上海医药” 
指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注册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

份代码为 601607；其 H 股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码为 02607)，或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如适用）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就本股东大会文件而言，不包

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香港”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股份” 指 A股及 H股 

“股东” 指 本公司股东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的内资股，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并以人民币买卖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普通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海外

上市外资股，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并以港元买卖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或“临时股东大

会” 

指 

本公司将于2021年6月29日下午在紧接本公司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于中国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450 号枫林国际大厦二期六楼裙楼601 会议室举行

的股东大会 

“类别股东会议” 指 
2021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H股类别股东会

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

订）》 

“发行监管问答” 指 
《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求》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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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及期货条例” 指 香港法例第 571章《证券及期货条例》（经不时修订） 

“公司章程” 指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或“独立非

执行董事” 
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监事会” 指 本公司监事会 

“监事” 指 本公司监事 

“人民币” 指 
中国法定货币。除另有说明外，本股东大会文件中

涉及的财务数据币种均为人民币 

“元” 指 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元 

“定价基准日”  
2021 年 5 月 12 日，董事会审议及批准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当日之后一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子公司” 指 为上市规则所定义者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本次发行”、“本

次非公开发行” 

指 本公司分别向上海潭东及云南白药发行不

超过 187,000,000 股及 665,626,796 股 A 股

股份（占比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之

前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0%）  

“上海潭东” 指 上海潭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 指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 

指 上海医药与发行对象上海潭东、云南白药分别签订

的《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潭东企业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就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上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 2021 年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 

“战略合作协议” 
指 上海医药与云南白药签订的《上海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战略合作协议》 

“上实集团” 

指 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家于香港注册成立

之有限公司，且分别为本公司及上海上实的控

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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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实” 指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迈时资本” 指 

迈时资本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可从

事第一类（证券交易）及第六类（就机构融资提

供意见）受规管活动之持牌法团，获委任为独立

财务顾问，就(i)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ii)有

关上海潭平认购事项之关连交易；及(iii)特别

授权向独立董事及独立股东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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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

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逐项自查和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有关规定，具备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的条件。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东大会 会议文件 

7 
 

议案二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定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

股票方案，具体如下： 

（一）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元。 

（二）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将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

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择机发行。 

（三） 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股份。 

（四）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2021 年 5

月 12 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 21.08 元/

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价格为 16.87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

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

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股利：P1=P0-D； 

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P1=P0/(1+N)；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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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发股利，N为

每股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数。 

若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高于上述价

格，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照其原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原股份

总数的比例相应调减。 

若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监

管审核政策就发行价格、定价方式等事项有其他不同要求，则届时本次发行相关

事项依据该等要求执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项下的拟发行股份数量和发行价格均满足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本次折价发行A股股票主要是考虑到即将作为战略投资者引入的云南

白药不论是从体制机制创新还是战略业务协同方面均可为公司带来巨大

发展潜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从战略投资者的增值作用而言，云南白药将为公司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首先，云南白药作为医药行业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的标杆案例，有助于推动公司的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为公司业绩

的长期发展带来持久的内生动力。其次，云南白药作为在客户资源、品牌

管理、市场管道、中药全产业链布局、大健康消费、区域医药商业等多个

领域都口碑卓著的业内领军企业，将与公司从资本、产业、产品到管理等

多个层面进行资源匹配、整合与发展协同，弥补公司竞争力短板，充分发

掘公司深厚的研发基因和产品潜力；特别是在中药大健康方面，将依托公

司的多个老字号品牌和丰富的产品储备，结合云南白药在品牌建设和销售

推广的长久经验，开发和推进公司在该领域的创新业务，打造新的高附加

值业务板块，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考虑到募集资金必要性、战略协同性、发行对象长期锁定的资金成本

及市场操作惯例等多方因素，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的股票价格是公允

且合理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助力，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请参见附件1 迈时资本函件中的“5.评估条款 - （i）发

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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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发行价乃较 H 股市场价及每股净资产溢价发行，因此就每股净

资产而言不会为 H 股股东带来摊薄影响。详情请参见附件 1 迈时资本函件

中的“3.其他筹资方案”。 

（五）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38,381.40 万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

公司债务，其中：人民币 30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剩余部分全部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具体如下： 

a. 人民币30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降低财务成本，优化资本结构 

近年来，公司为支持主营业务发展，不断加大资本开支；同时，随

着公司业务规模不断增长，日常流动资金需求亦不断增加。为了满足资金

需求，公司除了通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补充流动资金外，还通过银行

借款等外部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近五年公司

资产负债率由2016年末的55.48%上升至2020年末的63.31%。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可比医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50.34%。本

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近13个百分点。请参见本通函附录二的「3.其他筹

资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的募集资金将部分用于偿还债务，有利于公司

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资本负债率、增强抗风险能力，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提供资金保障和动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b. 用于补充营运资金的部分中： 

(a) 不超过约60%用于加大研发及创新投入 

过往五年，公司根据既定的创新转型战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从 2016年的人民币670百万元提高到2020年的人民币19.72亿元，5年内增

长近2 倍，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经过多年技术积累及研究投入，创新

药方面， 公司管线数量已从2018年的11项产品增长到2020年底的25项，其

中15项已进入临床试验或上市，并有多个进入II期或III期临床试验；仿

制药方面，截至2021年3月末，公司合共25个品种（31个品规）的仿制药通

过一致性评价，另有多个品种完成美国ANDA申请及获批上市。此外，公

司已与多家一流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开展战略合作，致力于通过项目孵



股东大会 会议文件 

10 
 

化、商业化转化、定向研发等方式合作推进医药项目的研发和转化。 

公司将多措并举，围绕聚焦的几大治疗领域，进一步丰富产品管

线， 持续优化产品组合，巩固并提升在医药工业方面的领先地位：(1)加

速推进现有研发管线，预计未来2-3年，公司管线中进入II期与III期临床

试验的创新药数量将明显增加，研发开支亦显著上升；(2)通过BD产品引

进，拓展及深化与科研院所、大学、医院的合作，加强国际合作等多个

渠道，持续授权引入创新药产品，加速丰富产品管线，不断推出上市新品；

(3)在仿制药领域，一方面持续进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充分发挥

公司在工业生产方面的优势，提高现有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开

发缓控释制剂、吸入制剂、口溶/透皮吸收制剂、复杂注射剂等高端制

剂仿制药，立足难仿、首仿、复杂剂型等改良型新药，分层级推出具有技

术壁垒及核心竞争力的高端药品，在中短期内即为公司创造效益；(4)结

合公司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专业人才团队， 拓展疫苗等新业务，打造新的高

附加值业务板块，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新动力。 

(b) 不超过约30%用于加速市场网络拓展 

公司作为医药工业及医药商业都居于 全国领先地位的多业务

集团公司，随着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市场网络的总体

需求亦随之增加。 

医药商业方面，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及完成网络布局，创新商业模

式， 并依托贯亦连接全球其他地区的全国网络，为上下游业务伙伴提供

一体化的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实现从传统商业业务向创新型医药供应

链服务企业的全面转型，从而巩固并加强医药商业全国龙头地位，拓展增

值服务空间。 

医药工业方面，公司将顺应创新转型以及大健康领域的拓展需求，

同时借力与云南白药在市场开发与管道拓展方面的战略合作，积极拓展

创新药产品和中药健康产品的市场营销网络，加强渠道和团队建设，营

造产品生态体系，开发优质产品服务场景，充分挖掘及释放产品价值，

持续打造高附加值的重磅品种。 

(c) 其余部分用于公司数字化转型及补充日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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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藉助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提

升管理精细化水平、内部运营效率及体系能力，打造高效组织，提升

企业效益。剩余营运资金将用于补充日常流动资金。 

公司将根据实际运营需求对上述营运资金的使用作出具体安排。 

（六）对价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在本次发行方案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上海潭东应向本公司指定账户支付认购保证金人民币3,000万元；在本次

发行方案获得本公司董事会及云南白药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云南白药应向本公司指定账户支付认购保证金人民币1亿元。 

于上海潭东认购协议及云南白药认购协议生效后，上海潭东及云南白

药应自书面认购缴款通知发出起 10个工作日内将认购价款足额汇入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专项账户。经本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完毕并扣

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余额将汇入本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上海潭东认购协议及云南白药认购协议生效且上海潭东及云南白药

分别按照上海潭东认购协议及云南白药认购协议的约定足额缴纳认购价

款后10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应将上海潭东及云南白药已缴纳的认购保证金

及其孳息退还至其各自的指定账户。 

（七）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852,626,796 股（含 852,626,796 股），亦

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

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进行相应

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 2名特定对象，分别为上海潭东、云南白

药。依据公司与各发行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各发行对象

拟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拟认购股份的最大数量

（股） 
拟最高认购金额（元） 

1 上海潭东 187,000,000 3,154,6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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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拟认购股份的最大数量

（股） 
拟最高认购金额（元） 

2 云南白药 665,626,796 11,229,124,048.52 

合计 852,626,796 14,383,814,048.52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事项，则各发行对象的认购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上海潭东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企

业管理咨询，医药、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等。于最后实际可行日期，上海潭东为上海上实之全资附属公司。 

云南白药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涉及药

品、保健品、中药资源以及医药物流等领域，其股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股份代码为000538。据董事经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深知、全悉及确

信，于最后实际可行日期，云南白药为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连人士的

第三方。 

（八） 限售期 

上海潭东和云南白药本次认购获得的公司新发行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

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上述发行对象所认购的公司股

份因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

安排。 

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锁定期有其他要

求的，发行对象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锁定期进行相应调

整。 

（九）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十） 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后的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十一）决议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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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相关议案之日起

十二个月。 

（十二）先决条件 

上海潭东认购协议及云南白药认购协议经协议相关方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且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 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本次发行及上海潭东认购协议/云南白药认购协议； 

2. 上海潭东/云南白药的董事会及股东（视情况而定）批准上海潭东/

云南白药认购本次拟发行的股份及/或上海潭东认购协议/云南白药认购

协议； 

3. 本次发行依法获得本公司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

业批准； 

4.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及上海潭东认购协议╱云南白药

认购协议；及  

5. 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十三）本次发行对本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上实集团及其全资附属子公司及上海上实、上药集团合计持

有公司 1,039,999,53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6.59%。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

对象为上海潭东、云南白药。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后，上实集团及其全资附属

子公司和上海上实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潭东、上药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及公司

总股本情况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占比 持股数量（股） 占比 
上实集团及其全资

附属子公司和上海

上实及其全资子公

司上海潭东、上药集

团 

1,039,999,537 36.59% 1,226,999,537 33.21% 

云南白药 _ _ 665,626,796 18.02% 

公司其他股东 1,802,089,785 63.41% 1,802,089,785 48.77% 
合计 2,842,089,322 100.00% 3,694,716,118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市国资委。因此，本次发行不会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股东大会 会议文件 

14 
 

（十四）本次发行的目的及意义 

在医药产业大变革时代下，本公司深刻地认识到，面对新的挑战和机

遇，本公司唯有通过持续创新才能在行业的大变革中获得生机、赢得发

展。在医药工业领域，本公司确定了由普通仿制药企业向以科技创新为

驱动的研发型医药企业转型的战略目标；在医药商业领域，本公司确立

了由医药供应链服务企业向服务驱动和科技驱动的中国领先现代健康服

务商转型的战略目标，持续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转型发展举措。 

本次公开发行A股将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大研

发投入力度，完善公司工业板块研发、制造、营销三大管理中心建设，推

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并加强国际合作，持续推进与科研院所、大

学、医院的合作，共建创新平台、转化医学联盟和多个创新科技公司或

特色平台，持续拓展新适应症领域，完善现有研发体系，保持本公司在

医药工业方面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为公司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提升运营

效率、巩固医药商业的全国龙头地位提供有力保障，有利于公司积极应

对行业竞争格局分化、加强持续稳健经营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且有利于降低本公司的财务成本、提高偿债能力。 

虽然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货币资金”账面数额达人民币

222.962亿，但由于本公司的医药商业子公司较多，受限于其业务模式，

其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进行垫资以作为日常经营的保障；其次本公司目

前的资产负债率与同业相比已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为了在不大幅增加财

务成本和运营风险的前提下支持未来快速发展，本公司需要大量营运资

金的支持。 

有关其他筹资方案，请参见附件1 迈时资本函件中的“3.其他筹资

方案”。 

经考虑上述目的及意义，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外，彼等将按照独

立财务顾问之意见提供意见）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项下交易的条款属

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目的及意义的补充，亦请见附件1 迈时资本函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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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建议非公开发行A股的理由及裨益”。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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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迈时资本函件 

 

以下為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獨立財務顧問邁時資本的意見函件，乃為載入本通函

內而編製。 
 

 

   香港 
灣仔 

海港中心1908 室 

 

敬啟者， 

關連交易 

(1) 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 

(2) 有關建議上海潭東認購事項之關連交易； 

及 

(3)特別授權 

 
緒言 

 

茲提述吾等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i)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ii)有關建議上海潭東

認購事項之關連交易；及(iii)特別授權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上海潭東

認購協議的詳情載於貴公司刊發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月[*]日的董事會函件（「函件」）內，

而本函件乃屬於其中一部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函件使用的詞彙具有通函所界定的相同

涵義。 

 

茲提述貴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之公告（「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

公開發行 A股。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貴公司分別與上海譚東及雲南白藥訂立上海潭東

認購協議及雲南白藥認購協議，據此，待董事會函件所披露之先決條件獲達成後，貴公司將

分別向上海潭東及雲南白藥發行不超過 187,000,000 股 A 股股票及 665,626,796 股 A 股股

票（佔比不超過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之前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30%），發行價為每股 A 股股票

人民幣 16.87 元。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預期募集資金總額預期不超過人民幣

14,383,814,048.52 元。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尚待，其中包括，(i)相關主管國資審批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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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覆，(ii)股東分別於臨時股東大會、A 股類別股東會議及 H 股類別股東會議批准，(iii)

雲南白藥董事會會議及股東大會批准，及(iv)中國證監會核准。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上海潭東（發行對象之一）為貴公司控股股東上海上實的全資附屬公

司，其屬於貴公司於上市規則第 14A.07條項下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

建議上海潭東認購事項構成貴公司之關連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申報、年度

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36條（經上市規則第 19A章修訂）的規定，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須向股

東尋求一項特別授權。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就(i)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ii)

有關建議上海潭東認購事項之關連交易；及(iii)特別授權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吾等邁時

資本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吾等之獨立性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吾等與貴公司、其附屬公司以及可能被合理視為與吾等獨立性相關之

任何其他方概無任何關係，亦無於其中擁有權益。吾等與貴公司及其各自主要股東或聯繫人

並無聯繫或關連，因此，吾等被視為合資格就(i)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ii)有關建議上海

潭東認購事項之關連交易；及(iii)特別授權提供獨立意見。除就是次委聘外，吾等於過往

兩年曾一次獲委聘為獨立財務顧問就收購上海上藥生物醫藥有限公司 100%股權向貴公司提

供建議，該等詳情已載列於貴公司 2021年 6月 11日通函。上述過往委聘限於提供一次性獨

立財務顧問服務，據此，邁時資本收取正常專業費用。因此，吾等並不認為過往委聘導致邁

時資本就(i)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ii)有關建議上海潭東認購事項之關連交易；及(iii)特

別授權擔任獨立財務顧問時出現利益衝突。除因過往委聘及是次委聘應付吾等之正常專業費

用外，概不存在使吾等從貴公司及其主要股東或聯繫人將收取任何費用或利益之安排。 

 

吾等之意見基準 

 

於達致吾等的意見及推薦建議時，吾等倚賴通函所載或所引述聲明、資料、意見及陳述以及

董事向吾等提供之資料及陳述（彼等須就此負全責），並相信有關資料於作出之時以及於本

函件日期仍然為真實及準確。吾等認為吾等已審閱充足及相關資料及文件，並已根據香港上

市規則第 13.80條規定採取合理步驟，以達致知情意見並為吾等的推薦建議提供合理基礎。

吾等亦已假設董事於通函內所作出的信念、意見、期望及意向之聲明均於審慎查詢及仔細考

慮後合理地作出。吾等的意見乃基於董事陳述及確認通函所提供及引述之資料並無遺漏重大

事實。 

 

貴公司確認已應吾等之要求向吾等提供在現時情況下所取得之一切資料及文件，使吾等可達

致知情觀點，而吾等信賴通函所載資料的準確性，作為吾等意見之合理基礎。吾等並無理由

懷疑通函所提供資料或所表達之意見有遺漏或隱瞞任何貴公司所知的重大事實或資料，亦無

理由懷疑所載資料及事實是否真確準確，或吾等所獲提供貴公司及董事所表達之意見是否合

理。然而，吾等並無對貴公司及董事所提供資料進行任何獨立查證，亦無對貴公司、上海譚

東、雲南白藥及其各自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的業務及事務進行任何形式的獨立深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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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考慮之主要因素及理由 

 

於吾等就(i)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ii)有關建議上海潭東認購事項之關連交易；及(iii)特

別授權達致意見時，吾等已考慮以下主要因素及理由： 

 

1. 背景資料 

 

(i) 貴集團之資料 

 

貴公司是總部位於上海的全國性醫藥產業集團，是中國一家在醫藥產品及分銷市場方面均居

於領先地位的一體化醫藥公司。貴公司的業務主要由兩個部分構成：醫藥工业及醫藥商業。

貴公司 A股及 H股分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及香港聯交所上市。貴公司控股股東為上實集團、

上藥集團及上海上實。 

 

貴公司于 2020年位列《财富》世界 500强，并在 Pharm Exec（美國《製藥經理人》雜誌）

發佈的 2020 年全球製藥企業 TOP50 位列第 48 位，在南方醫藥經濟研究所發佈的中國醫藥

工業百強系列之中國化藥企業 TOP100中位列第 3位。醫藥商業是保障醫療物資和藥品高效、

穩定供給的核心力量。貴公司作為中國第二大的醫藥商業企業和國內最大的進口藥品、疫苗、

醫療器械服務商，擁有覆蓋全國 24 個省、直轄市與自治區的商業渠道與零售網絡，持續為

各級醫療機構、零售機構、合作夥伴及患者提供高效、便捷、可靠的服務。 

 

以下載列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編制及摘錄自貴公司 2020年年報之貴集團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止兩個年度之財務資料： 

 

 

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RMB’000 

營業收入 191,909,156 186,565,796 

研發費用 1,656,671 1,349,504 

利潤總額 7,175,483 6,262,467 

淨利潤 5,605,264 4,830,742 

 

 

於 12月 31日 

2020年 2019年 

（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資產 149,185,656 137,02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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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負債 94,444,926  87,640,468  

總權益 54,740,730  49,385,928  

 

誠如上表所示，貴集團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年度（「2020財年」）營業收入為約人民幣

1,919.1 億元，較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2020財年」）之約人民幣 1,865.7億元

增長 2.86%。貴集團於 2020 財年之研發費用約為人民幣 16.6 億元，較 2019 財年的約人民

幣 13.5 億元增長 22.76%。貴集團於 2020 財年之利潤總額約為人民幣 71.8 億元，較 2019

財年增長 14.58%。貴集團淨利潤由 2019 財年之約人民幣 48.3 億元增加 16.03%至 2020 財

年之約人民幣 56.1億元。 

 

貴集團總資產由 2019年 12月 31日的約人民幣 1,370.3 億元增加 8.87%至 2020年 12月 31

日的約人民幣 1,491.9 億元。貴集團總負債由 2019年 12月 31日的約人民幣 876.4億元增

加 7.76%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約人民幣 944.4億元。貴集團於 2020年 12月 31日的總權

益約為人民幣 547.4億元，較 2019年 12月 31日的約人民幣 493.9億元增加 10.84%。 

 

(ii) 上海譚東之資料 

 

上海潭東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企業管理諮詢，醫藥、生物科

技領域内的技術開發、技術服務、技術諮詢、技術轉讓等。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上海潭

東為上海上實之全資附屬公司。 

 

(iii) 雲南白藥之資料 

 

雲南白藥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主營業務涉及藥品、保健品、

中藥資源以及醫藥物流等領域，並於該等領域擁有多個知名品牌。雲南白藥之股份於深圳證

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碼為 000538。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於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雲南白藥為獨立於貴公司及貴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雲南白藥為創制於 1902年的百年中華老字號品牌，中國馳名商標，名列首批國家創新型企

業。雲南白藥的其主要經濟指標穩居中國中醫藥行業前列，名列《製藥經理人》2020全球製

藥 50強第 37位，並曾入選、福布斯全球企業 2000強、亞洲最佳上市公司 50強、財富中國

500 強，在 Interbrand、胡潤、BrandZ發佈的中國品牌排行榜中排名領先。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雲南白藥總資產約為人民幣 552.2億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資產約為人民幣 380.5 億元。於 2020財年，雲南白藥錄得營業收入約為人民幣 324.7億

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為人民幣 55.2億元。 

 

2. 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的理由及裨益 

 

在醫藥產業大變革時代下，贵公司深刻地認識到，面對新的挑戰和機遇，贵公司唯有通過持

續創新才能在行業的大變革中獲得生機、贏得發展。在醫藥工業領域，贵公司確定了由普通

仿製藥企業向以科技創新為驅動的研發型醫藥企業轉型的戰略目標；在醫藥商業領域，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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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確立了由醫藥供應鏈服務企業向服務驅動和科技驅動的中國領先現代健康服務商轉型的

戰略目標，持續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轉型發展舉措。 

 

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將增強公司的資本實力，有利於公司進一步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完善公

司工業板塊研發、製造、營銷三大管理中心建設，推進仿製藥一致性評價工作，並加強國際

合作，持續推進與科研院所、大學、醫院的合作，共建創新平臺、轉化醫學聯盟和多個創新

科技公司或特色平臺，持續拓展新適應症領域，完善現有研發體系，保持贵公司在醫藥工業

方面的領先地位。另一方面，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募集資金擬用於補充營運資金及償還公司

債務，為公司進一步擴大業務規模、提升運營效率、鞏固醫藥商業的全國龍頭地位提供有力

保障，有利於公司積極應對行業競爭格局分化、加強持續穩健經營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競

爭力，且有利於降低贵公司的財務成本、提高償債能力。 

 

吾等已與貴公司討論並認同雖然貴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的貨幣資金達 222.962億，但由

於貴公司的醫藥商業子公司較多較多，受限於其業務模式，其需要大量的流動資金進行墊資

以作為日常經營的保障。其次貴公司目前的資產負債率與同業相比已處於比較高的水準，為

了在不大幅增加財務成本和運營風險的前提下支援未來快速發展，需要大量股本資金的流

入。有關我們就此所做的進一步分析，請參見下文“3. 其他籌資方案”。 

 

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完成後，上海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將仍為贵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而雲南白藥將成為贵公司的主要股東。除訂立雲南白藥認購協議外，為建立長期穩定的業務

開發、資本合作等關係並充分發揮雲南白藥及贵公司的協同效應，贵公司與雲南白藥於 2021

年 5月 11 日訂立戰略合作協議，據此，贵公司與雲南白藥將在客戶資源拓展、產品創新、

中藥產業鏈、大健康、醫藥商業等多個業務領域開展戰略合作，並通過市場管道聯動、品牌

提升、資本合作等多個維度的強強聯手進一步提升公司價值。戰略合作協議的期限為自該協

議生效之日起 3年，合作期限屆滿後經雙方協商一致可延長。吾等認為，兩名發行對象參與

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表明彼等對 貴集團的未來發展及 貴集團的長期承擔充滿信心。 

 

經考慮上述理由及裨益，吾等同意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意見，認為建議非公開發

行 A股符合贵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3. 其他籌資方案 

 

緊接公告日期前 12個月內， 貴公司並無進行任何涉及股本證券發行的籌資活動。 

 

吾等已與 貴公司管理層討論有關 貴公司可用及已考慮的其他融資選擇，例如債務及其他

股本融資方法。基於討論，吾等同意 貴公司之意見，債務融資為最不適合 貴公司的融資

方法。 

 

近年來，貴公司為支持主營業務發展，不斷加大資本開支；同時，隨著公司業務規模不斷增

長，日常流動資金需求亦不斷增加。為了滿足資金需求，貴公司除了通過經營活動產生的現

金補充流動資金外，還通過銀行借款等外部融資方式籌集資金，導致公司資產負債率較高。

近五年公司資產負債率由 2016年末的 55.48%上升至 2020年末的 63.31%。 

 

吾等已開展研究，並竭力於中國的全國性龍頭的醫藥商業或兼有醫藥工業及商業業務的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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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醫藥公司中，識別出八個已上市的可資比較公司（「可資比較公司」），製成詳盡無遺列表。

可資比較公司的資產負債率概括於下表中。 

 

公司名稱 (股份代號) 資產負債率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華潤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3320.HK 61.78% 

華東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000963.SZ 37.28% 

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99.HK 71.10% 

國藥集團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511.SH 47.42% 

天津中新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600329.SH 28.17%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600196.SH 

2196.HK 

45.05% 

人福醫藥集團股份公司 

 

600079.SH 59.10%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600332.SH 

0874.HK 

52.80% 

平均值  50.34% 

 

資料來源：Wind  

 

如上表所示，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與貴公司可比的醫藥公司資產負債率均值約為 50.34%。

上海醫藥資產負債率高於同行近 13 個百分點。如再採用債務融資，勢必會產生額外利息開

支，較高的資產負債率會為公司帶來較大經營風險及財務成本，不利於保障股東利益。 

 

另一方面，董事已考慮供股及公開發售，惟不予採納，原因為供股及公開發售可能涉及(i)

額外成本，如包銷費用、更高昂的專業費用及文件編製成本；(ii)連權供股股份的買賣及供

股及公開發售股份的最低發售期需額外時間；及(iii)可用的包銷商及踴躍程度的其他不確

定性。更為重要的是，供股及公開發售並不會引進戰略股東，其可與本集團創造戰略協同效

應及將有利於本集團長遠發展。 

 

此外，吾等留意到， 貴公司Ｈ股的過往價格較 貴公司Ａ股價格有大幅折讓。下表列示自

2020 年 1月 1 日起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回顧期」） 貴公司 A股及 H股的過往收市價。

於回顧期間，發行價格處於 貴公司 A股及 H股的過往收市價之間，且 H股按較每股淨資產

折讓進行交易。較每股淨資產折讓發行 H股將不符合貴公司之利益，而較市價溢價發行 H股

對於投資者而言不具吸引力。因此，吾等同意董事之意見，認為此項籌資僅涉及 A股而不涉

及 H股屬合理，符合 貴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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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nd  

附註：港元／人民幣= 0.83 

Eng. Chi 

Historical Closing Price 過往收市價 

H Share price (RMB) H股價格（人民幣） 

A Share price (RMB) A股價格（人民幣） 

Issue price (RMB) 發行價格（人民幣） 

 

 

儘管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將導致現有公眾股東的股權遭攤薄，但其亦將引進一名重要的戰

略股東雲南白藥，在提供資金的同時帶來戰略協同。吾等認為，這意味著 貴公司控股股東

的持續支持以及 貴公司控股股東及雲南白藥對 貴集團前景的信心及承诺。此外，發行價

格乃較 H 股市場價及每股淨資產溢價發行，因此就每股淨資產而言不會為 H 股股東帶來攤

薄影響，符合 H股股東的利益。 

 

經考慮上述所有因素及考量事項，吾等同意董事之意見，認為選擇通過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

進行籌資屬公平合理且符合 貴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4. 建議非公開發行A股的主要條款 

 

(1) 股票種類和面值 

 

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項下擬發行的 A 股股票的股票種類為境內上市人民幣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為人民幣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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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行方式和發行時間 

 

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採取向特定對象非公開發行的方式。贵公司將在獲得中國證監會核准

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的批覆有效期（一般為十二個月）內，選擇適當時機實施。 

 

(3) 認購方式 

 

所有發行對象均以現金方式認購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項下擬發行的 A股。 

 

(4) 發行價格及定價原則 

 

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的定價基準日為相關董事會決議公告日，即 2021年 5月 12日。定價基

準日前 20個交易日贵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價為人民幣 21.08元/股。 

 

發行價格為每股 A股股票人民幣 16.87元/股，為定價基準日前 20個交易日贵公司 A股股

票交易均價的 80%。若發行價格低於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前贵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歸屬于

母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則發行價格將調整為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完成前贵公司最近一

期經審計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發行對象最終認購的股份數量將按照其原計劃

認購的股份數量佔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原計劃發行股份總數的比例相應調減。 

 

若贵公司股票在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發生派發股利、送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等除

權除息事項，建議非公開發行Ａ股的發行價格將進行相應調整。調整公式如下： 

 

派發股利：P1=P0-D 

 

送股或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P1=P0/(1+N) 

 

上述兩項同時進行：P1=(P0-D)/(1+N) 

 

其中，P0為調整前發行價格，P1為調整後發行價格，D為每股派發股利，及 N為每股送股

或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數。 

 

若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或中國證監會關於非公開發行 A股股票的監管審核政策就發

行價格、定價方式等事項有其他不同要求，則屆時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相關事項將依據該

等要求執行。 

 

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項下的擬發行股份數量和發行價格均滿足中國證監會頒佈的《上市公司證券

發行管理辦法（2020年修訂）》的相關規定。 

 

本次折價發行 A 股股票主要是考慮到即將作為戰略投資者引入的雲南白藥不論是從體制機制創新

還是戰略業務協同方面均可為貴公司帶來巨大發展潛力，有利於貴公司的長遠發展。 

 

從戰略投資者的增值作用而言，雲南白藥將為公司注入新的發展動力，有利於貴公司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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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雲南白藥作為醫藥行業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標杆案例，有助於推動公司的體制機制進

一步優化，為公司業績的長期發展帶來持久的內生動力。其次，雲南白藥作為在客戶資源、品牌管

理、市場管道、中藥全產業鏈佈局、大健康消費、區域醫藥商業等多個領域都口碑卓著的業內領軍

企業，將與公司從資本、產業、產品到管理等多個層面進行資源匹配、整合與發展協同，彌補公司

競爭力短板，充分發掘公司深厚的研發基因和產品潛力；特別是在中藥大健康方面，將依託公司的

多個老字號品牌和豐富的產品儲備，結合雲南白藥在品牌建設和銷售推廣的長久經驗，開發和推進

公司在該領域的創新業務，打造新的高附加值業務板塊，帶來新的增長動力。 

 

考慮到募集資金必要性、戰略協同性、發行對象長期鎖定的資金成本及市場操作慣例等多方因素，

董事會認為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的發行價格是公允且合理的；建議非公開發行對貴公司長遠發展

具有重大助力，符合貴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 

 

此外，發行價格乃較 H 股市場價及每股淨資產溢價發行，因此就每股淨資產而言不會為 H

股股東帶來攤薄影響。 

 

(5) 募集資金數目及用途 

 

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募集資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14,383,814,048.52 元，扣除發行費用後

的募集資金淨額將全部用於補充 貴公司營運資金及償還公司債務，其中，人民幣

3,000,000,000 元用於償還 貴公司債務，剩餘部分用於補充 貴公司營運資金。具體如

下： 

 

a. 30億用於償還公司債務，降低財務成本，優化資本結構 

 

如上文“3. 其他籌資方案”所述， 貴公司的負債比率由 2016年末的 55.48%上升至 2020

年末的 63.31%，高於同行近 13個百分點。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的募集資金將部分用於償

還債務，有利於 貴公司優化資本結構、降低資本負債率、增強抗風險能力，為 貴公司

未來業務發展提供資金保障和動力，符合 貴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 

 

b. 用於補充營運資金的部分中： 

 

(a) 不超過 60%用於加大研發及創新投入 

 

過往五年， 貴公司根據既定的創新轉型戰略，不斷加大研發投入，從 2016 年的人民幣

6.70 億提高到 2020年的 19.72億，5年內增長近 2倍，年複合增長率超過 30%。經過多年

技術積累及研究投入，創新藥方面， 貴公司管線數量已從 2018 年的 11 項產品增長到

2020 年底的 25 項，其中 15項已進入臨床或上市，並有多個進入臨床 II 期或 III 期；仿

製藥方面，截至 2021年 3月末， 貴公司仿製藥一致性評價過評總數達到了 25個品種（

31個品規），另有多個品種完成美國 ANDA生產申報及獲批上市。此外， 貴公司已與多家

一流科研院所、醫療機構開展戰略合作，致力於通過項目孵化、商業化轉化、定向研發等

方式合作推進醫藥項目的研發和轉化。 

 

 貴公司將多措並舉，圍繞聚焦的幾大適應症領域，進一步豐富產品管線，持續優化產品

組合，鞏固並提升在醫藥工業方面的領先地位：1）加速推進現有研發管線，預計未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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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 貴公司管線中進入 II期與 III期的創新藥數量將明顯增加，研發費用亦將相應地

顯著上升。2）通過 BD產品引進，拓展及深化與科研院所、大學、醫院的合作，加強國際

合作等多個管道，持續從外部引入創新藥產品，加速豐富產品管線，不斷推出上市新品。

3）在仿製藥領域，一方面持續推進仿製藥一致性評價工作，充分發揮公司在工業生產方面

的優勢，提高現有產品競爭力，另一方面加速開發緩控釋製劑、吸入製劑、口溶膜/透皮吸

收製劑、複雜注射劑等高端製劑仿製藥，立足難仿、搶仿、複雜劑型等改良型新藥，梯次

推出具有技術壁壘及核心競爭力的高端製劑，在中短期內即為公司創造效益。4）結合 貴

公司雄厚的工業基礎和專業人才團隊，拓展疫苗等新業務板塊，打造新的高附加值業務板

塊，為公司業績增長提供新動力。 

 

(b) 不超過 30%用於加速市場網絡拓展 

 

 貴公司作為醫藥工業和商業都居於全國領先地位的綜合性集團公司，隨著業務範圍和經

營規模的不斷擴大，對於市場網絡的總體需求亦隨之增加。 

 

醫藥商業方面， 貴公司將進一步完善網絡佈局，填補空白區域，創新商業模式，並依託

貫通境內外、遍佈全國的網絡，為上下游業務夥伴提供一體化的全生命週期解決方案，實

現從傳統商業業務向創新型醫藥供應鏈服務企業的全面轉型，鞏固並加強醫藥商業全國龍

頭地位，拓展增值服務空間。 

 

醫藥工業方面， 貴公司將順應創新轉型以及大健康領域的拓展需求，同時借力與雲南白

藥在市場開發與管道拓展方面的戰略合作，積極拓展創新藥產品和中藥大健康產品的市場

營銷網絡，加強管道和團隊建設，營造產品生態體系，拓展優質產品服務場景，充分挖掘

及釋放產品價值，持續打造高附加值的重磅品種。 

 

(c) 其餘部分用於公司數字化轉型及補充日常流動資金 

 

 貴公司將持續推進數位化轉型戰略，以數字化、資訊化、智慧化為抓手提升管理精細化

水準，提高 貴公司內部運營效率，提升體系能力，打造高效組織，提升企業效益。剩餘

營運資金將用於補充日常流動資金。 

 

 貴公司將根據實際運營需求具體安排上述營運資金的使用。 

 

(6) 對價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於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獲得贵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上海潭東應

向贵公司指定帳戶支付認購保證金人民幣 3,000萬元；於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獲得贵公司

董事會及雲南白藥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雲南白藥應向贵公司指定帳

戶支付認購保證金人民幣 1億元。 

 

於上海潭東認購協議及雲南白藥認購協議生效後，上海潭東及雲南白藥應自書面認購繳款

通知發出起 10 個工作日內將認購款足額匯入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的專項帳戶。經贵公司

聘請的會計師事務所驗資完畢並扣除相關發行費用後的餘額將匯入贵公司開立的募集資

金專項存儲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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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潭東認購協議及雲南白藥認購協議生效且上海潭東及雲南白藥分別按照上海潭東認

購協議及雲南白藥認購協議的約定足額繳納認購價款後 10 個工作日內，贵公司應將上海

潭東及雲南白藥已繳納的認購保證金及其孳息退還至其各自的指定帳戶。 

 

(7) 發行數量及發行對象 

 

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項下擬發行的 A股股票數量不超過 852,626,796股 A股股票，佔比不

超過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前 贵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30%。若 贵公司股票在定價基準

日至發行日期間發生送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等除權事項，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的股票

數量將進行相應調整。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的股票數量以中國證監會最終核准發行的股票

數量為准。 

 

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的發行對象為 2名特定對象，即上海潭東及雲南白藥。根據上海潭東

認購協議及雲南白藥認購協議，各發行對象擬認購情況如下： 

 

序號 發行對象 
擬認購股份的最大數量 

（A股） 

擬最高認購金額 

（人民幣：元） 

 

1 上海潭東 187,000,000 3,001,350,000.00 

2 雲南白藥 665,626,796 11,229,124,048.52 

合計 852,626,796 14,383,814,048.52 

 

(8) 限售期 

 

上海潭東和雲南白藥擬於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項下認購的公司新發行 A股股份，自建議非

公開發行 A 股結束之日起 36 個月內不得轉讓。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結束後，發行對象因

送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等情形所取得的額外股份亦應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若中國證監會和上交所對於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的股份的限售期有其他要求的，發行對象

將根據該等要求對限售期進行相應調整。 

 

(9) 上市地點 

 

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項下擬發行的 A股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10) 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完成前 贵公司滾存未分配利潤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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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前 贵公司滾存的未分配利潤由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完成後的新老股

東按照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完成後於 贵公司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11) 先決條件 

 

上海潭東認購協議及雲南白藥認購協議經協議相關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字並加蓋

公章後成立，且自下列條件全部滿足之日起生效： 

 

(a) 董事會批准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及上海潭東認購協議／雲南白藥認購協議； 

 

(b) 上海潭東／雲南白藥的董事會及股東（視情況而定）批准上海潭東／雲南白藥認購建

議非公開發行 A股項下擬發行的股份及／或上海潭東認購協議／雲南白藥認購協議； 

 

(c) 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依法獲得 贵公司上級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或有權國家出資企業批

准； 

 

(d)  贵公司股東大會批准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及上海潭東認購協議/雲南白藥認購建議；

及 

 

(e) 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獲得中國證監會核准。 

 

5. 評估條款 

 

於評估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及上海潭東認購協議條款之公平性及合理性時，吾等已開展研

究並竭力識別十宗交易（「可資比較交易」），內容有關公司（具有上市 A股及 H股）截至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之十二月期間成功非公開發行 A股，該名單屬詳盡。儘管 贵公司之業務、

營運及前景與涉及可資比較交易之公司不盡相同，惟該等可資比較交易對於凸顯有關具有上

市 A 股及 H 股之公司非公開發行 A 股之市場慣例屬充足及適當。下文載列該等可資比較交

易之詳情： 

 

公告日期 公司名稱 股份代號（H

股／A股） 

發行對象 限售期 發行價格占歸

屬於母公司股

東的每股淨資

產之百分比 

發行價格佔定價

基準日前最後 20

個交易日期間之

平均交易價之百

分比 

2021 年 3

月 26日 

中國郵政儲蓄

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1658.HK/ 

601658.SH 

控股股東 60個月 100% 112% 

2021 年 2

月 18日 

第一拖拉機股

份有限公司 

0038.HK/ 

601038.SH 

控股股東 36個月 100% 80% 

2021 年 1

月 19日 

福萊特玻璃集

團股份有限公

司 

6865.HK/ 

601865.SH 

18名獨立目

標發行對象 

6個月 1157%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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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9

日 

中信建投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 

6066.HK/ 

601066.SH 

31名獨立目

標發行對象 

6個月 548% 80% 

2020 年

12 月 22

日 

蘭州莊園牧場

股份有限公司 

1533.HK/ 

002910.SZ 

4名獨立目

標發行對象 

6個月 137% 80% 

2020 年

12 月 8日 

綠色動力環保

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 

1330.HK/ 

601330.SH 

5名獨立目

標發行對象

及控股股東 

18個月

（對於控

股股東而

言）及 6

個月（對

於其他發

行對象而

言） 

248% 80% 

2020 年

11 月 26

日 

鄭州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6196.HK/ 

002936.SZ 

23名獨立目

標發行對象

及 3名關連

人士 

60個月

（對於主

要股東而

言）、18

個月（對

於關連人

士而言）

及 6個月

（對於其

他發行對

象而言） 

100% 122% 

2020 年 7

月 31日 

中原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 

1375.HK/ 

601375.SH 

18名獨立目

標發行對象 

6個月 174% 106% 

2020 年 7

月 10日 

北京京城機電

股份有限公司 

187.HK/ 

600860.SH 

控股股東 36個月 427% 90% 

2020 年 6

月 18日 

中國南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 

1055.HK/ 

600029.SH 

控股股東 36個月 100% 100% 

     
 

 

    
最高值 1157% 122%     
最低值 100% 80%     
平均值 309% 94%      

 
 

 
 贵公司 2607.HK/ 

601607.SH 

上海潭東

（控股股東

之附屬公

司）及雲南

白藥（一名

獨立目標發

行對象） 

36個月 10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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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nd 

 

(i) 發行價格 

 

根據中國證監會頒佈之《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2020 年修訂）》，非公開發行 A 股的

發行價格不得低於定價基準日前 20 個交易日公司股票均價的 80%。發行價格為定價基準日

前 20 個交易日期間交易均價的 80%，處於可資比較交易價格區間範圍內。我們亦注意到，

可資比較交易中的四宗的發行價格設定為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且一般較交易價

格呈現出較高溢價，因定價機制不同而與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可比性較低。在剩餘的六宗發

行價高於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的交易中，三宗交易的發行價格設為定價基準日前

2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均價的 80%，與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的定價機制相同。此外，對於上海

潭東與雲南白藥而言，發行價格相同。基於募集資金必要性、戰略協同性及發行對象大筆資

金長期鎖定的機會成本的考量，吾等認為發行價格處於可資比較交易價格區間範圍的低端屬

可接受，且吾等認同公司觀點，發行價格屬公平合理，且建議非公開發行對公司長遠發展具

有重大助力，符合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 

 

(ii) 發行數目 

 

建議非公開發行A股尚待， (i)相關主管國資審批單位批覆，(ii)股東分別於股東大會、

A股類別股東會議及H股類別股東會議批准，及(iii)中國證監會核准。根據中國證監會於2020

年2月14日頒佈之發行監管問答—關於引導規範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監管要求（修訂版），

以非公開發行方式發行的新股份數目將（按本金額計）不得超過發行前 贵公司已發行股本

的30%。建議非公開發A股項下擬發行A股數目最多為建議非公開發行A股 贵公司股份總額的

30%。因此，吾等認為建議非公開發行A股項下擬發行股份數目遵守監管規定。 

 

 

(iii) 發行對象 

 

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預計將由兩名發行對象認購，其中一名為 贵公司控股股東一間非全

資附屬公司，而另一名將於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完成後成為 贵公司主要股東。誠如上表所

示，十种情形中有六種涉及關連人士認購，故吾等認為於市場非公開發行 A股中涉及關連人

士乃屬慣例。 

 

(iv) 限售期 

 

上海潭東和雲南白藥擬於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項下認購的公司新發行 A 股股份，自建議非

公開發行 A股結束之日起 36個月內不得轉讓，其長於監管要求的 18個月，屬於可資比較交

易限售期範圍之高端。因此，吾等認為建議非公開發行項下 36 個月限售期符合市場慣例，

且體現發行對象對 貴集團的未來發展及 貴集團的長期承擔充滿信心。 

 

 

6. 對 贵公司股權架構的影響 

 

誠如董事會函件「(11) 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對贵公司股權架構的影響」分節項下表格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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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i)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共發行 852,626,796股 A股股份；及(ii) 贵公司現時股權結

構於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完成前再無其他變更，現有公眾股東（包括全部公眾 A股股東及 H

股股東）於 贵公司之股權於該發行完成後將攤薄約 14.63%至 48.78%及將維持充足公眾持

股量。 

 

7. 財務影響 

誠如 贵公司確認，預計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將：(i)減少每股盈利；(ii)增加每股資產淨

值；及(iii)緊隨向發行對象發行 A 股後，增加 贵集团的現金儲備及營運資金，增加額為

透過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所募集資金淨額。 

 

推薦建議 

 

經考慮上述因素及理由後，吾等認為(i)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上海潭東認購協議及特別授

權的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及就獨立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及(ii)儘管建議非公開發

行 A 股及建議上海潭東認購事項並非於 贵集团日常及一般過程中進行，惟符合 贵公司

及股東之整體利益。因此，吾等建議獨立董事委員會向獨立股東建議就擬於臨時股東大會及

H 股類別股東會議上提呈的有關(i)建議非公開發行 A 股；(ii)有關建議上海潭東認購事項

之關連交易；及(iii)特別授權的決議案投贊成票，且吾等亦建議獨立股東就此投贊成票。 

 

此致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列位獨立股東 台照 

 

 

代表  

邁時資本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鄧點 

謹啟 

 

2021 年 6月 11日 

鄧點女士為已向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登記之持牌人士及邁時資本根據從事證券

及期貨條例進行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之負責人員。彼於機構融資行業

累積逾 13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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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2020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公司编制了《上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详见附件 2）。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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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股票代码：601607                                          股票简称：上海医药 

债券代码：155006                                          债券简称：18上药01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Pharmaceuticals Holding Co., Ltd.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 

  
 
 
 
 
 
 

 

 
二零二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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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1、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本预案是本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

陈述。 

3、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4、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5、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

确认、批准或核准，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取得有权国

资审批单位批复、云南白药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大会、H 股类别股东

大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或核准。本次发行方案能否取得相关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且公司

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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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预案“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1、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尚需取得有权国资审批单位批复、云南

白药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大会、H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

批准或核准。 

2、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具备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各项条件。 

3、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34,970.90 万元（含本数，下同），扣除

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 

4、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2021 年 5 月 12 日。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 21.03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

票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价格为 16.83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

交易均价的 80%。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5、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852,626,796 股（含 852,626,796

股），且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6、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 2 名特定对象，分别为上海潭东、云南白药。全部发行

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依据公司与各发行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合同》，各发行对象拟认购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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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拟认购股份数量（股） 拟认购金额（元） 

1 上海潭东 187,000,000 3,147,210,000.00 

2 云南白药 665,626,796 11,202,498,976.68 

合计 852,626,796 14,349,708,976.68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各发行对

象的认购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7、本次发行完成后，各发行对象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及该股票因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中国证监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锁定期有其他要求的，发行对象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8、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

市条件。 

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的新老股东

按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10、为进一步推动公司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机制，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投资回报预

期，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文件的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

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该规划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未分配利润使用安排等情况，

请参见本预案“第六节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11、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

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的要求，公司制定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同时公司控股股东、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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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相应承诺。相关措施及承诺的具体

内容请参见本预案之“第七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12、公司将密切关注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变化。如本次发行前，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和政策进行调整并实施，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按照调整后的相关

政策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具体条款进行调整、完善并及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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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上

市公司、上海医药 
指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其 A 股股票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为 601607；其 H 股股票亦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股票代码为 02607）或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附属公司（如适用） 
股东大会 指 本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本公司监事会 

A 股 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以人民币交易的本公司内资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上市公司向上海潭东、云南白药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

资金，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852,626,796股 
中共中央 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药监局 指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医保局 指 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原食药监总局 指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2018 年 3 月，根据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不再保留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卫健委 指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实集团 指 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上实 指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上药集团 指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战略投资者 指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潭东 指 上海潭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协议》 指 
上海医药与云南白药签订的《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协议》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合同》 
指 

上海医药与发行对象上海潭东、云南白药分别签订的《上海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潭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就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合同》、《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就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合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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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 

《发行监管问答》 指 
《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

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求》 
《药品管理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公司章程》 指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指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两票制 指 
药品、医疗器械从生产厂商销售至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票， 
经销商销售至医院再开一次发票，减少流通环节 

新医改 指 从 2009 年开始的新一轮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一致性评价 指 
《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中的一项药品质量要求，

即国家要求仿制药品要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具体

要求为杂质谱一致、稳定性一致、体内外溶出规律一致 

“4+7” 指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即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

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 11 个城市 
MAH 制度 指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CMO 指 

CMO(Contract Manufacture Organization)主要是接受制药公

司的委托，提供产品生产时所需要的工艺开发、配方开发、

临床试验用药、化学或生物合成的原料药生产、中间体制

造、制剂生产以及包装等服务 
license-in 指 许可引进 
first-in-class 指 一类全球首创药物，第一个发现新的药物靶点或作用机理 
BD 指 Business Development，新药拓展引进 

股东回报规划 指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

东回报规划》 
最近三年 指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工作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括法定节假

日）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法定节

假日和/或休息日） 
元、万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预案若出现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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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概要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ghai Pharmaceuticals Holding Co., Ltd.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简称及代码：上海医药、601607 

H 股股票简称及代码：上海医药、02607 

法定代表人：周军 

设立日期：1994 年 1 月 18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84,208.9322 万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 284,208.9322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358488X7 

联系电话：+86-21-63730908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92 号 

公司办公地址：上海市太仓路 200 号上海医药大厦 

邮编：200020 

所属行业：F52 零售业 

经营范围：原料药和各种剂型（包括但不限于片剂、胶囊剂、气雾剂、免疫制剂、颗粒剂、软

膏剂、丸剂、口服液、吸入剂、注射剂、搽剂、酊剂、栓剂）的医药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化学原料

药、化学药制剂、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

用毒性药品【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疫苗）、保健品、医疗器械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医药装备制造、销售和工程安装、维修，仓储物流、海上、陆路、航空货运代理业务，实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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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经营、提供国际经贸信息和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药品及相关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1、国家出台多项鼓励政策，支持医药行业创新与转型 

医药行业关系国计民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随着我

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健康和民生逐步成为国家政策重点倾斜的领域，医药产业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国务院、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国家原食药监总局）、国

家医保局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药品创新的政策，对药品的研发、注册、生产、流通、支付、使用

各环节提出系统性改革措施，为企业创新转型提供沃土，为行业结构调整铺平道路。 

2019 年 12 月 1 日，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正式施行；2020 年 7 月 1 日，新版《药品注册管

理办法》和《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上述法规实施后，审评、核查和检验由“串联”

改为“并联”，大幅优化了药品审评审批工作流程；新规设立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

审评审批、特别审批四个加快通道，明确审评时限，提高了药品注册效率和注册时限的预期性。除

进行流程优化外，新规也明确了 MAH 制度，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正式分离，药品研发机构、科研

人员以及药品生产企业的研发热情被进一步调动，使诸多 CMO 企业看到了作为受托方的巨大商业

机会，有利于提升我国新药研发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助推中国医药工业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 

2016 年 10 月《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明确提出要健全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其他

多种形式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020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该意见作为未来医保改革的顶层设计，确立了未来 10 年

我国医疗改革、医保改革重点工作，力争通过完善医保支付标准和药品招标采购机制，进一步支持

优质仿制药研发和使用、促进仿制药进口替代。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将全面提高医药服务的

可及性，整体利好医药行业的发展。 

2020 年 12 月，新一轮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正式落地，本次共有 119 个品种谈判成功，平均降价

50.64%。本次谈判坚持国家医保“保基本”的功能定位，通过“腾笼换鸟”将原先费用偏高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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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谈判降价、调出临床价值不高的药品，促进高价值的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随着创新药加速进

入医保，新药可及性快速提高，药企的研发投入得以快速回笼。该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创新药市

场的发展，推动中国医药企业与外资药企的直接竞争，加快提升国际化水平和创新能力。 

2、我国医药工业快速发展，工艺水平要求不断提高，创新药上市环境持续优化 

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居民城镇化水平提高、医疗保障制度逐渐完善的影响，我国医药工业行业

正经历高速增长期。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按可比口径计算的 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

指标，2019 年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3,908.6 亿元，同比增长 7.4%，高于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 3.6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3,119.5 亿元，同比增长 5.9%，高

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 9.2 个百分点。 

在医药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对仿制药工艺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仿制药方面，2016 年国

务院发布《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 号），在全国推行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该政策出台后，国内仿制药存量格局重构，对医药工业企业制剂处方工艺水平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仿制药工业生产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创新药方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医药工

业发展规划指南》等文件均提出有关创新药发展的目标，并且设立了重大专项以推动新药研发。

MAH 制度的推行、审批流程的优化等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创新药研发，鼓励创新药上市的政策环境

不断优化，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2019 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

2019 年，药品审评中心受理 1 类创新药注册申请共 319 个品种（涉及 700 件申请，化学药的品种

数以活性成分统计，中药和生物制品的品种数均以药品通用名称统计，下同），较 2018 年增长了

20.8%。其中，受理 1 类创新药的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 302 个品种，较 2018 年增长了 26.4%。

在国家各项政策支持下，医药工业生产企业的创新热情持续高涨，我国创新药申报和审批数量将保

持高速增长。 

3、国家推进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医药行业进入控费调结构时代，药企研发能力优势日益凸显 

2019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明确了“4+7”城

市带量采购的工作部署，开启了药价管理的新时代。进入带量采购目录的品种中标价格平均下降

52%，最高下降超过 90%。2019 年底，试点城市带量采购政策的执行已见成效，国家又陆续开展了

同品种“4+7”城市外联盟地区、第二批集采、第三批集采、第四批集采工作，加速推动全国药品

价格下降，提高患者医疗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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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以来，国家持续推进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扩面，亦迫使中国药企重新明确自身定位：专注

仿制药研发生产的药企需提高品种选择能力、技术平台研发能力及成本控制能力，增加产量及销量

以增厚企业利润；以创新药研发生产为战略发展目标的药企需加大创新转型力度，同时优化产品结

构，增强企业核心研发实力。随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深化，我国药企均需提高研发投入水平，

以在未来带量采购全面施行的政策环境中保持市场地位和竞争力。  

4、随着医疗改革持续深化，国内医药供应链需进一步提高效率、加速模式创新与产业整合，

医药商业龙头规模效应已初步显现 

自国家医保局 2018 年成立起，我国医改就此进入新的阶段，药品价格面临更大的降价压力。

2019 年上半年，“两票制”、“零加成”在全国等级公立医院已基本实施完成，分销和零售行业持

续转型升级，医药商业领域的整合不断加速，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在此背景下，企业拥有规模

效应和品牌效应优势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充裕的资金、高效的仓储配送能力、多渠道的采购能力、

全面的服务能力等逐步成为医药商业企业长期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医改的深入加速了医药商业

企业的优胜劣汰，对于医药企业运营效率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未来，随着医药商业行业竞争格

局的进一步分化，具有规模效应、较高经营效率、创新模式的优质龙头企业将在医改环境中凭借自

身的优势加速崛起，而不适应市场环境和政策要求的企业将陆续退出，医药商业行业迎来整合的重

要机遇期。 

5、促进中医药发展政策密集发布，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020 年 12 月，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完善中药审

评审批机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制和产业发展。2021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

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该文件提出要全面完善健全措施，促进中医药产业的未来长期可持续发

展，共涉及提高中药产业发展活力、增强中医药发展动力、实施中医药发展重大工程、提高中医药

发展效益等七大方向。2021 年 3 月，“十四五”规划纲要经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纲要中

明确要求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的独

特优势。 

未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增加、政府对于中医药产业的帮扶力度提高，同时社会资本对

于中医药产业的认可度和投入逐步提升，相关企业的积极性将被进一步调动，优质的中药龙头企业

有望迎来发展良机，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中医药产业的健康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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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入战略投资者，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公司作为中国医药行业排名前三的产业集团以及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龙头企业，正加速成为

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中国领先药企，已入选全球制药企业 50 强。然而，在医药产业大变革

时代下，公司也深刻地认识到，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公司唯有通过持续创新才能在行业的大变革

中获得生机、赢得发展。为此，在医药工业领域，公司确定了由普通仿制药企业向以科技创新为驱

动的研发型医药企业转型的战略目标；在医药商业领域，公司确立了由医药供应链服务企业向服务

驱动和科技驱动的中国领先现代健康服务商转型的战略目标，持续推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转型发

展举措。 

云南白药是百年中华老字号品牌，中国驰名商标，名列首批国家创新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稳

居中国中医药行业前列。云南白药入选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亚洲最佳上市公司 50 强、财富中

国 500 强，在 Interbrand、胡润、BrandZ 发布的中国品牌排行榜中排名领先。云南白药在药品、健

康品、中药资源以及医药流通等领域拥有多个知名品牌，产品畅销国内、东南亚，并逐渐进入欧美

日等发达国家，在大健康产业方面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发展优势。 

本次战略合作，可以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拓展双方客户资源，依托双方优质资源共

同研发新产品、新服务，推动中药智能制造合作，加强品牌、营销与渠道联动，提升双方产品价值

挖掘与精细化运作能力，加快资源整合，更好地推动公司的商业网络布局，加快商业模式创新升级，

显著提升双方的市场影响力。 

2、自主研发和 BD 双轮驱动，持续提升医药工业板块竞争力 

自 2015 年开始，国务院、国家药监局、国家卫健委等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药品研发创新的

政策，开启了医药行业的创新时代。公司抓住行业政策红利，近年持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引入市

场化机制，推进开放多元的创新模式，加快对外合作，建设面向全国和全球的创新平台，不断加强

医药工业业务核心优势，在多个维度取得了长足进步。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公司合计研发总投入达到 48.7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9.15%，其

中费用化研发投入为 40.67 亿元，占期间合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高达 32.64%。经过多

年技术积累及研究投入，创新药方面，公司创新药管线从 2018 年的 11 项产品增长到 2020 年的 25

项，其中 15 项已进入临床或上市。仿制药方面，截至 2021 年 3 月末，公司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过评

总数达到了 25 个品种（31 个品规），另有多个品种完成美国 ANDA 生产申报及获批上市。此外，

公司已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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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药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瑞金医院、仁济医院、上海第十

人民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等多家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开展战略合作，致力于通过项目孵化、商

业化转化、定向研发等方式合作推进医药项目的研发和转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完善公司工业

板块研发、制造、营销三大管理中心建设，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并加强国际合作，持续推

进与科研院所、大学、医院的合作，共建创新平台、转化医学联盟和多个创新科技公司或特色平台，

持续拓展新适应症领域，完善现有研发体系，保持公司在医药工业方面的领先地位。 

3、抓住整合机遇，提升运营效率，巩固医药商业的全国龙头地位 

医药商业业务通常具有资金占用较大的特点，因此充足的营运资金是公司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

提升运营效率的必要条件。随着我国“两票制”、“零加成”、“带量采购”等改革政策的深入实

施，医药商业行业持续转型升级，行业整合不断加速，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医药商业行业迎来

整合的重要机遇期。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公司医药商业板块收入由 1,396.22 亿元增长至 1,681.66 亿元，随着业

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对营运资金的总体需求亦随之增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为公司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提升运营效率、巩固医药商业的全国

龙头地位提供有力保障，有利于公司积极应对行业竞争格局分化、加强持续稳健经营能力、提升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 

4、降低财务成本，提升偿债能力 

为支持公司医药工业、商业业务战略发展，公司近年来加大资本开支规模，同时，随着公司资

产规模和医药工业、商业业务规模不断增长，日常营运资金需求亦不断增加。为了满足业务发展的

资金需求，公司除通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补充流动资金外，还通过银行借款等外部融资方式筹集

资金，利用财务杠杆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支持，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近五年公司短期借款期末

余额由 2016 年末的 96.28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末的 201.39 亿元，长期借款期末余额由 2016 年末的

8.38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末的 11.84 亿元，资产负债率相应由 2016 年末的 55.48%上升至 2020 年末

的 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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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募集资金到位后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本

结构、有效控制财务成本的增长，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和动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发行为面向特定对象的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上海潭东和云南白药 2 名特定对象。全部

发行对象均按相同价格，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对象上海潭东为上海医药的关联方。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安排，预计本次发行完成后，云南白药将持有上市公司 18.02%的股份，

因此成为公司关联方。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概要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将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文件的有效期

内择机发行。 

（三）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四）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2021 年 5 月 12 日。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 21.03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

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

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价格为 16.83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

交易均价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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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股利：P1=P0-D； 

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P1=P0/(1+N)；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股利，N 为每股送股或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数。 

若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高于发行价格，则本次发行价

格调整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发行对象最终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

照其原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原股份总数的比例相应调减。 

若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监管审核政策就发行

价格、定价方式等事项有其他不同要求，则届时本次发行相关事项依据该等要求执行。 

（五）发行数量和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852,626,796 股（含 852,626,796 股），亦不超过本次发行前

公司总股本的 3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

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 2 名特定对象，分别为上海潭东、云南白药。依据公司与各

发行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各发行对象拟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拟认购股份数量（股） 拟认购金额（元） 

1 上海潭东 187,000,000 3,147,210,000.00 

2 云南白药 665,626,796 11,202,498,976.68 

合计 852,626,796 14,349,708,976.68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则各发行

对象的认购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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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限售期 

上海潭东和云南白药本次认购获得的公司新发行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上述发行对象所认购的公司股份因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情

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锁定期有其他要求的，发行对象将根

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七）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八）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发

行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九）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相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十）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349,708,976.68 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将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其中：300,000 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剩余部分全

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五、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对象之一上海潭东为上海上实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安排，预计本次发行完成后，云南白药将持有上市公司 18.02%的股份，

成为公司关联方，因此云南白药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将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

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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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上实集团及其全资附属子公司及上海上实、上药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1,039,999,53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6.59%。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上海潭东、云南白

药。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后，上实集团及其全资附属子公司和上海上实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潭东、

上药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及公司总股本情况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占比 持股数量（股） 占比 
上实集团及其全资

附属子公司和上海

上实及其全资子公

司上海潭东、上药集

团 

1,039,999,537 36.59% 1,226,999,537 33.21% 

公司其他股东 1,802,089,785 63.41% 2,467,716,581 66.79% 
合计 2,842,089,322 100.00% 3,694,716,118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市国资委。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化。 

七、本次发行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

程序 

（一）本次发行已取得的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取得有权国资审批单位批复、公司股东大会、

A 股类别股东大会、H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或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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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上海潭东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潭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申路 921 号商务大楼 A 区 138 室 

成立时间：2006 年 4 月 3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787854754H 

法定代表人：徐波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医药、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上海潭东为上海上实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上海潭

东与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 

 

（三）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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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潭东主营业务为企业管理咨询，医药、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等，最近三年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 

（四）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情况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总资产（万元） 998.49 

净资产（万元） 998.49 

营业收入（万元） -- 

净利润（万元） -0.29 

注：上海潭东 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上海欧柯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五）上海潭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上海潭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5 年内均未受到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

情况。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1、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海潭东不会因本次发行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2、关联交易的情况  

上海潭东是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向上海潭东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完

成后，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经营需要与上海潭东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

的审批程序，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及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保证关

联交易的公允性，保障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内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情况 

本预案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除本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交易外，上海潭东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之间未发生其它重大交易。 

（八）上海潭东符合《实施细则》第七条要求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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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潭东为上海上实的全资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符合《实施细则》第七条的

要求。 

（九）上海潭东认购资金来源情况 

上海潭东已出具承诺函，本次认购的资金为合法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

纠纷，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的情形；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上海医药及其子公司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也不存在接受上海医药及其

子公司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代持、信托、委托持股的情形。 

二、云南白药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 3686 号  

成立时间：1993 年 11 月 3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21652214XX 

法定代表人：王明辉 

注册资本：127,740.331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中成药、中药材、生物制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食

品、饮料、特种劳保防护用品、非家用纺织成品、日化用品、化妆品、户外用品的研制、生产及销

售；橡胶膏剂、贴膏剂、消毒产品、电子和数码产品的销售；信息技术、科技及经济技术咨询服务；

货物进出口；物业经营管理（凭资质证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云南白药股权结构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云南白药无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其股权结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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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经营情况 

云南白药是创制于1902年的百年中华老字号品牌，中国驰名商标，名列首批国家创新型企业。

公司通过技术、产品和管理创新重塑云南白药多品牌体系，由药品品牌成功延伸至健康、服务品牌

领域，目前涉足药品、健康品、中药资源以及医药物流等领域，产品畅销国内、东南亚，并逐渐进

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四）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情况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总资产（万元） 5,521,94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3,805,255.00 

营业收入（万元） 3,274,27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51,607.22 

注：云南白药 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五）云南白药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云南白药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5 年内均未受到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

情况。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1、同业竞争的情况 

云南白药和公司均主要从事医药相关业务，但此类业务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均已成型。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云南白药将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但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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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干涉公司独立经营决策或谋取不当利益，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司及云南

白药作为上市公司，拥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重要事项均由股东大会决策、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

员负责贯彻实施。且云南白药和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相互独立，严格依法

运作，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云南白药之间的业务关系、经营关系、管理关系等方面

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增加新的同业竞争。 

2、关联交易的情况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安排，预计本次发行完成后，云南白药将持有上市公司 18.02%的股份，

成为公司关联方，因此云南白药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构成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根据双方的战略协同安排，云南白药在与公司合作开展业务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关联交易，公司

将按照相关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协

议及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保障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内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情况 

本预案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云南白药与公司之间未发生重大交易。因云南白药无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因此不存在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之间发生重大交易的情形。 

（八）云南白药作为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细则》第七条和《发行监管问答》相关要求的说明 

1、云南白药在医疗健康行业拥有较强的战略性资源 

云南白药是百年中华老字号品牌，中国驰名商标，名列首批国家创新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稳

居中国中医药行业前列，曾入选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亚洲最佳上市公司 50 强、财富中国 500

强，在 Interbrand、胡润、BrandZ 发布的中国品牌排行榜中排名领先。云南白药在药品、健康品、

中药资源以及医药流通等领域拥有多个知名品牌，产品畅销国内、东南亚，并逐渐进入欧美日等发

达国家，在大健康产业方面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发展优势。 

2、云南白药拟与上市公司展开多维度的业务合作 

公司和云南白药同意，未来将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且双方可以根据具体合作需要进一步扩大

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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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户资源拓展 

通过本次战略合作，双方将在市场及客户网络、服务价值提升、健康业务拓展等方面开展密切

合作。云南白药经过多年的打造和积累，围绕主品牌不断推动多元化品牌发展，广大消费者对云南

白药的品牌认可度持续提高，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客户资源。公司是中国领先医药产业集团，持续服

务民众健康，拥有一批具有优秀历史传承和健康口碑的制药企业与医药产品，并在零售服务等方面

拥有广泛客户资源。基于本次战略合作，双方可以通过开发医药和个人护理方面的特色产品，协同

市场及商业渠道，共享健康大数据等方式，进一步挖掘现有业务潜力。双方将共同推进现代化医药

产品及技术的开发引进以及传统中医药的传承创新，通过加强重大疑难疾病、慢性病和健康管理方

面的技术、产品与服务合作，进一步拓展双方客户资源，促进主业发展。 

（2）产品创新互动 

公司目前在加快创新和转型发展，公司目前在加快创新和转型发展，已逐渐形成创新药、化学

药、中药与保健品、罕见病药及医疗器械等几大领域，并通过自主研发、外部合作引入等多种方式

强化新产品布局。云南白药以白药为核心产品，已形成辐射天然药物、中药材饮片、特色药、医疗

器械、健康日化产品、个人护理产品等多个领域的产品格局，同时在稳步推进自身的国际化。双方

响应国家“健康中国 2030”战略，依托双方优质资源，建立联合研究院或产品创新合作平台，聚焦

疾病预防与治疗的创新研究，在药品、生物制品、医疗器械、健康食品、医疗及康养服务等方面进

一步挖掘现有产品和资源价值，共同研发新产品、新服务，实现产品创新互动，进一步推动传统医

药与现代科技结合，推动中国制药企业走向世界。 

（3）中药产业链合作 

公司在全国各省市已建立多个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云南白药依托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及地

理条件优势，稳步推进战略药材种植繁育基地建设。通过战略合作，双方可充分调动优质资源，推

动战略性中药材的基地开发、种苗选育、标准种植、炮制加工、产品检测、仓储物流、流通交易方

面的合作，包括建立中药有效成分的分析与控制，重点中药材源头追溯信息数据分析平台，联合打

造中药资源产业生态圈等，更好地发展中药材种植及饮片业务。同时借助战略合作，双方将推动中

药智能制造，对于智能化生产的理念、技术、设备等方面开展交流互动，共同提升中药业务在生产

自动化、精益化、数字化、绿色化与智能化方面的水平。 

（4）市场渠道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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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战略合作，双方可以依托各自产品资源、医疗资源、管理体系优势，深化在市场开发

与渠道拓展方面的合作，以现有产品为基础，在现代化医药产品、健康食品、日化产品、医疗器械

等领域深化合作，聚焦重点领域加强品牌、营销与渠道联动，提升双方产品价值挖掘与精细化运作

能力。 

（5）医药商业合作 

公司作为中国第二大医药供应链服务商和最大的进口药品服务商，正在推进全国化的商业网络

布局，云南白药立足区域市场，在云南地区的医药流通业务拥有良好的市场基础。通过战略合作，

双方将从资本与业务层面对于医药流通业务加快资源整合，更好地推动公司的商业网络布局。 

（6）大健康领域合作 

大健康领域是双方长期投资发展的方向。近年来，云南白药引入新零售理念，打造线上线下结

合的消费模式，推出了线上“白药养生”及“白药 Life+”微商城和线下养生馆等一系列新业态模

式。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康养平台、养生园区、社区等板块开展合作，推动双方丰富业务生态，拓展

优质产品服务场景，加快商业模式创新升级。 

（7）品牌提升 

公司是国内综合实力强劲的综合性医药产业集团，2020 年入选《财富》世界 500 强和全球制药

企业 50 强第 48 位；云南白药是中国大健康产业领军企业之一，连续多年入围 Interbrand、胡润、

BrandZ 发布的中国品牌排行榜，2019 年品牌价值超过 250 亿元。双方强强合作有利于品牌效应叠

加，有望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场影响力。 

（8）资本合作 

在遵守适用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双方将依托已有整体资源，着力推进双方在资本

市场、资本结构优化与资金运用等方面的合作。 

3、云南白药拟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权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安排，预计本次发行完成后，云南白药将持有上市公司 18.02%的股份，

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较大，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云南白药拟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暂未考虑未来的退出计划。若云南白药未来退出，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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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云南白药有能力履行股东职责并拟参与上市公司治理 

云南白药是百年中华老字号品牌，中国驰名商标，名列首批国家创新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稳

居中国中医药行业前列。曾入选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亚洲最佳上市公司 50 强、财富中国 500

强，在 Interbrand、胡润、BrandZ 发布的中国品牌排行榜中排名领先。 

云南白药完成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后，有权依法行使表决权、提案权、

监督权等相关股东权利，并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约定，向上市公司提名 1 名执行董事候选

人、1 名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以及 1 名监事候选人。 

云南白药此次入股能与公司在业务开发、资本合作、发展战略等层面展开全方位、多维度合作，

同时优化公司股东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使经营决策更加合理、科学，有助于公司市场竞争力

的提高，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5、云南白药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云南白药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最近三年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6、本次战略合作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

力 

基于以上情形并结合云南白药与公司已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和《战略合作协

议》，云南白药作为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细则》第七条和相关发行监管问答的要求，本次战略合

作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九）云南白药认购资金来源情况 

云南白药已出具承诺函，本次认购的资金为合法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

纠纷，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的情形；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上海医药及其子公司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也不存在接受上海医药及其

子公司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医药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

方向云南白药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代持、信托、

委托持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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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协议内容摘要 

公司分别与上海潭东及云南白药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并与云南白药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一、与上海潭东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内容摘要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方）：上海潭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1 年 5 月 11 日 

（二）认购标的及认购数量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部分股票，乙方认购甲方本

次发行的股份的数量为 187,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认购资金为不超过（含）人民币

3,147,210,000.00 元。 

除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另有规定，如

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或本协议相关约定

予以调减的，则乙方最终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照乙方原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原股

份总数的比例相应调减。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乙方认购

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认购方式 

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 

（四）认购价格或定价原则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方案的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83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股票

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甲方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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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股利，N 为每股送股或转增

股本数。 

若发行前，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高于上述条款所确定的价格，

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乙方最终认购的股份

数量将按照乙方原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原股份总数的比例相应调减。 

（五）认股款支付方式、支付期限 

1、在本次发行方案获得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指定账户

支付认购保证金人民币叁仟万元。 

2、在合同生效后，乙方应自甲方或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书面认购缴款通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认购资金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经会计师事

务所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余额，再划入甲方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3、合同生效且乙方按照合同的约定足额缴纳认购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乙方已缴纳

的认购保证金及其相应期间孳息退还至乙方账户。 

4、如果甲方就本次发行事项未获得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批

准，或未获得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或未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或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仍未发行结束，或本次发行根据合同约定提前终止的（因乙方原因导致合同提前终止的情形

除外），甲方应当在前述情形发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全额退还乙方已经缴纳的认购保证金

及其相应期间孳息。 

5、如果在本协议生效前，乙方不遵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或违反合同约定单方面撤销/解除

合同的（无论合同生效与否），认购保证金应归甲方所有不予退还。合同生效后，乙方需按照甲方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足额、按时支付股票认购价款，乙方在书面认购缴款通知确定的具

体缴款日期内未足额、按时支付的，应按照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但不再承担本项约

定的协议生效前的违约责任。 

（六）股票的交付时间和方式 

在乙方按规定程序足额缴付认购款项后，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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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乙方按规定程序足额缴付认购款项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证券登记结算部门规定的程序，将乙方实际认购的股票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的证券登记系统记入乙方名下，以实现交付，并办理乙方所认购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股票上市手续。 

（七）限售期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乙方不得转让其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

开发行结束之日起至股份解禁之日期间，乙方就其所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

由于甲方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甲方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甲方要求就本次非公开

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于乙方本次认购甲方新增股份的锁定期有其他要求的，双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要求对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八）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如任一方因违反其在合同中所作的声明、保证或承诺，或违反、

不履行合同项下的部分或全部义务的，均视为违约，该方（以下称“违约方”）应在收到未违

反合同的另一方（以下简称“守约方”）向其发送的要求其纠正的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纠正其违

约行为并赔偿因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直接损失。 

2、合同生效后，乙方收到认购缴款通知前，若乙方明确向甲方书面表示不参与本次发行

认购的，构成对合同的根本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陆仟万元作为违约金。若

乙方在收到书面认购缴款通知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内未能足额支付合同项下股份认购价款的，

则构成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每延迟一日，按应付但未付认购价款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

付滞纳金；如乙方逾期付款超过 30 个工作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支付陆仟

万元作为违约金。 

3、若由于甲方过错未按照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将乙方实际认购的股票交付给乙方，则构成

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每延迟一日，按已付认购价款的万分之一向乙方支付滞纳金；如

甲方逾期交付超过 30 个工作日，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甲方支付陆仟万元作为违约

金。 

4、合同约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认购事宜如未获得以下任一主体批准的：（1）
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2）甲方股东大会；（3）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不构成相关方违约。 

5、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合同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但

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防止损失扩大。遭遇不可抗力影响或妨碍的一方，

应当在合理的时间内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事件发生后 15 日内向对方

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以及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如不可抗力时间持续

30 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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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且满足下列全部条件之日

起生效： 

1、 甲方董事会批准本次发行及合同； 

2、 乙方股东批准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及/或合同； 

3、 甲方本次发行依法获得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国家出资企业批准； 

4、 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及合同； 

5、 甲方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合同生效日。尽管有如上所述，合同项下

涉及第七条甲方的保证、第八条乙方的保证、第九条保密条款及第十三条通知以及合同涉及“认

购保证金”的条款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前，监管部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适用的法律、法规予以修订，提出

其他强制性审批要求或豁免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则以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为准进行调整。 

在合同成立后，双方均应积极努力，为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的满足和成就创造条件，任何一方

违反合同的规定导致合同不生效并造成对方损失的，均应承担赔偿责任。非因双方的原因致使合同

不能生效的（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未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甲方股东大会未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国证监会未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双方均不需要承担责

任，但一方存在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先决条件未满足的情况除外。 

（十）合同的终止 

合同自以下任意事项发生之日起终止： 

1、合同双方在合同项下的义务均已完全履行完毕； 

2、合同双方协商同意提前终止合同； 

3、中国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监管规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本次非公

开发行无法实施，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的。 

4、若甲方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则乙方可单方提前终止合

同，同时甲方应在乙方发出提前终止合同的通知后十日内将乙方已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及其相应

期间孳息返还给乙方，并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陆仟万元； 

5、若任何一方在合同项下的任何声明和保证不真实或不正确，或违反合同中的任何承诺

或约定从而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无法实施，且前述任一情形未能在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后的三

十日内被补救或消除，则另一方可提前终止合同； 

6、若本次发行在合同签署日起十八（18）个月（或双方同意延长的时间）内仍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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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任何一方均可提前终止合同；但是如果本次发行在该日或之前未完成是由于任何一方未履行

其在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所造成或导致的，则该方无权根据本款终止合同；  

7、如任何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发布命令、法令或裁定、或已采取任何其他行动，限制、

阻止或以其他方式禁止合同拟议的交易，而且该等命令、法令、裁定或其他行动均为最终的并

且不可申请复议、起诉或上诉，则任何一方均可提前终止合同。 

二、与云南白药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战略合作协议》

内容摘要 

（一）《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内容摘要 

1、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方）：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1 年 5 月 11 日 

2、认购标的及认购数量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部分股票，乙方认购甲方本

次发行的股份的数量为 665,626,796 股人民币普通股，认购资金为不超过（含）人民币

11,202,498,976.68 元。 

除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另有规定，如

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或本协议相关约定

予以调减的，则乙方最终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照乙方原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原股

份总数的比例相应调减。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乙方

认购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3、认购方式 

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 

4、认购价格或定价原则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方案的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83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股票

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甲方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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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发股利：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股利，N 为每股送股或转增

股本数。 

若发行前，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高于上述条款所确定的价格，

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乙方最终认购的股份

数量将按照乙方原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原股份总数的比例相应调减。 

5、认股款支付方式、支付期限 

（1）在本次发行方案获得甲方董事会及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

应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认购保证金人民币壹亿元。 

（2）在合同生效后，乙方应自甲方或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书面认购缴款

通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认购资金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

户。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再划入甲方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

户。 

（3）合同生效且乙方按照合同的约定足额缴纳认购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乙

方已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及其相应期间孳息退还至乙方账户。 

（4）如果甲方就本次发行事项未获得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

企业批准，或未获得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或未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或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

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仍未发行结束，或本次发行根据合同约定提前终止的（因乙方原因导致本

合同提前终止的情形除外），甲方应当在前述情形发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全额退还乙方

已经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及其相应期间孳息。 

（5）如果在本协议生效前，乙方不遵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或违反合同约定单方面撤销/解

除合同的（无论合同生效与否），认购保证金应归甲方所有不予退还。合同生效后，乙方需按照甲

方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足额、按时支付股票认购价款，乙方在书面认购缴款通知确定的

具体缴款日期内未足额、按时支付的，应按照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但不再承担本项

约定的协议生效前的违约责任。 

6、股票的交付时间和方式 

在乙方按规定程序足额缴付认购款项后，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验资。 



 

65 
 

在乙方按规定程序足额缴付认购款项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证券登记结算部门规定的程序，将乙方实际认购的股票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的证券登记系统记入乙方名下，以实现交付，并办理乙方所认购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股票上市手续。 

7、限售期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乙方不得转让其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

开发行结束之日起至股份解禁之日期间，乙方就其本次所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

普通股，由于甲方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甲方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甲方要求就本次非公开

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于乙方本次认购甲方新增股份的锁定期有其他要求的，双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要求对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8、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如任一方因违反其在合同中所作的声明、保证或承诺，或违

反、不履行合同项下的部分或全部义务的，均视为违约，该方（以下称“违约方”）应在收到

未违反合同的另一方（以下简称“守约方”）向其发送的要求其纠正的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纠正

其违约行为并赔偿因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直接损失。 

（2）合同生效后，乙方收到认购缴款通知前，若乙方明确向甲方书面表示不参与本次发

行认购的，构成对合同的根本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贰亿元作为违约金。若

乙方在收到书面认购缴款通知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内未能足额支付合同项下股份认购价款的，

则构成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每延迟一日，按应付但未付认购价款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

付滞纳金；如乙方逾期付款超过 30 个工作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贰亿

元作为违约金。 

（3）若由于甲方过错未按照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将乙方实际认购的股票交付给乙方，则构

成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每延迟一日，按已付认购价款的万分之一向乙方支付滞纳金；

如甲方逾期交付超过 30 个工作日，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甲方支付贰亿元作为违约

金。 

（4）合同约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认购事宜如未获得以下任一主体批准的：1）
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2）甲方股东大会；3）乙方董事会及/或股

东大会；4）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不构成相关方违约。 

（5）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合同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

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防止损失扩大。遭遇不可抗力影响或妨碍的一方，

应当在合理的时间内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事件发生后 15 日内向对方

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以及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如不可抗力时间持续

30 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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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合同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经加盖公章，并且满足下列全部条件之日起生效： 

（1）甲方董事会批准本次发行及合同； 

（2）乙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及/或合同； 

（3）甲方本次发行依法获得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批准； 

（4）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及合同； 

（5）甲方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合同生效日。尽管有如上所述，合同项下涉及

第七条项下甲方的保证、第八条项下乙方的保证、第九条项下保密条款、第十三条通知以及合同涉

及“认购保证金”的条款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前，监管部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适用的法律、法规予以修订，提出其他

强制性审批要求或豁免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则以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为准进行调整。 

在合同成立后，双方均应积极努力，为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的满足和成就创造条件，任何一方

违反合同的规定导致合同不生效并造成对方损失的，均应承担赔偿责任。非因双方的原因致使合同

不能生效的（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未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双方股东大会未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国证监会未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双方均不需要承担责

任，但一方存在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先决条件未满足的情况除外。 

10、合同的终止 

合同自以下任意事项发生之日起终止： 

（1）合同双方在合同项下的义务均已完全履行完毕； 

（2）合同双方协商同意提前终止合同； 

（3）中国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监管规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本次非公开

发行无法实施，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的。 

（4）若甲方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则乙方可单方提前终止合同，

同时甲方应在乙方发出提前终止合同的通知后十日内将乙方已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及其相应期间孳

息返还给乙方，并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贰亿元。 

（5）若任何一方在合同项下的任何声明和保证不真实或不正确，或违反合同中的任何承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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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从而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无法实施，且前述任一情形未能在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后的三十日内

被补救或消除，则另一方可提前终止合同； 

（6）若本次发行在合同签署日起十八（18）个月（或双方同意延长的时间）内仍未完成，则

任何一方均可提前终止合同；但是如果本次发行在该日或之前未完成是由于任何一方未履行其在合

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所造成或导致的，则该方无权根据本款终止合同；  

（7）如任何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发布命令、法令或裁定、或已采取任何其他行动，限制、阻

止或以其他方式禁止合同拟议的交易，而且该等命令、法令、裁定或其他行动均为最终的并且不可

申请复议、起诉或上诉，则任何一方均可提前终止合同。 

（二）《战略合作协议》内容摘要 

1、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战略投资者）：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1 年 5 月 11 日 

2、协议目的 

（1）双方签订本协议前已详细评估其内容对双方目前及未来业务经营发展之影响，并确信该

内容确系符合双方本身及共同合作之利益。 

（2）甲乙双方确认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将在双方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开发、资本合作等

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双方长远发展。 

3、战略投资者具备的优势及其与上市公司的协同效应 

（1）战略投资者具备的优势 

乙方是百年中华老字号品牌，中国驰名商标，名列首批国家创新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稳居中

国中医药行业前列。乙方入选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亚洲最佳上市公司 50 强、财富中国 500 强，

在 Interbrand、胡润、BrandZ 发布的中国品牌排行榜中排名领先。乙方在药品、健康品、中药资源

以及医药流通等领域拥有多个知名品牌，产品畅销国内、东南亚，并逐渐进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在大健康产业方面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发展优势。 

（2）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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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作为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全国性国有控股医药产业集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在医药工业和

商业市场均居领先地位的医药上市公司，其主营业务覆盖医药工业、分销与零售。乙方为中药及大

健康领域的领军之一，在客户资源、产品创新、品牌运作、中药产业链运营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已走出一条传统中药和现代生活有机结合之路。乙方可与甲方在客户资源、品牌管理、市场渠道、

研发创新、大健康产品、中药材种植、医药商业等方面从资本、产业、产品到管理等多个层面进行

资源匹配、整合与发展协同，开展战略合作与创新模式拓展，为甲方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4、合作方式 

（1）公司治理层面 

为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双方同意，乙方有权依法行使表决权、提案权、监督权等相

关股东权利，合理参与甲方公司治理，并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约定，向甲方提名 1 名执行董

事候选人、1 名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以及 1 名监事候选人。乙方提名的执行董事候选人、非执行董事

候选人在经甲方履行必要审议程序选举成为甲方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的情况下，将参与甲方董事

会决策；乙方提名的监事候选人在经甲方履行必要审议程序选举成为甲方监事的情况下，将参与甲

方监事会工作，上述人员将在甲方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2）业务经营层面 

双方拟通过乙方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的方式，在参与公司治理的基础上，在以下合作

领域中具体开展战略合作。 

5、合作领域 

双方同意，未来将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且双方可以根据具体合作需要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 

（1）客户资源拓展 

通过战略合作，双方在市场及客户网络、服务价值提升、健康业务拓展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乙方经过多年的打造和积累，围绕主品牌不断推动多元化品牌发展，广大消费者对云南白药的品牌

认可度持续提高，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客户资源。甲方是中国领先医药产业集团，持续服务民众健康，

拥有一批具有优秀历史传承和健康口碑的制药企业与医药产品，并在零售服务等方面拥有广泛客户

资源。基于本次战略合作，双方可以通过开发医药和个人护理方面的特色产品，协同市场及商业渠

道，共享健康大数据等方式，进一步挖掘现有业务潜力。双方将共同推进现代化医药产品及技术的

开发引进以及传统中医药的传承创新，通过加强重大疑难疾病、慢性病和健康管理方面的技术、产

品与服务合作，进一步拓展双方客户资源，促进主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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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创新互动 

甲方在加快创新转型发展，已逐渐形成创新药、化学药、中药与保健品、罕见病药及医疗器械

等几大领域，通过自主研发、外部合作引入等多种方式强化新产品布局。乙方以云南白药为核心产

品，已形成辐射天然药物、中药材饮片、特色药、医疗器械、健康日化产品、个人护理产品等多个

领域的产品格局，并在稳步推进自身的国际化。甲乙双方响应国家“健康中国 2030”战略，依托双

方优质资源，建立联合研究院或产品创新合作平台，聚焦疾病预防与治疗的创新研究，在药品、生

物制品、医疗器械、健康食品、医疗及康养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挖掘现有产品和资源价值，共同研发

新产品、新服务，进一步推动传统医药与现代科技结合，推动中国制药企业走向世界。 

（3）中药产业链合作 

甲方在全国各省市已建立多个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乙方依托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及地理条

件优势，稳步推进战略药材种植繁育基地建设。通过战略合作，双方可充分调动优质资源推动战略

性中药材的基地开发、种苗选育、标准种植、炮制加工、产品检测、仓储物流、流通交易方面的合

作，包括建立中药有效成分的分析与控制，重点中药材源头追溯信息数据分析平台，联合打造中药

资源产业生态圈等，更好地发展中药材种植及饮片业务。同时借助战略合作，双方将推动中药智能

制造合作，对于智能化生产的理念、技术、设备等方面开展交流互动，共同提升中药业务在生产自

动化、精益化、数字化、绿色化与智能化方面的水平。 

（4）市场渠道联动 

通过战略合作，甲乙双方可以依托各自产品资源、医疗资源、管理体系优势，深化在市场开发

与渠道拓展方面的合作，以现有产品为基础，在现代化医药产品、健康食品、日化产品、医疗器械

等领域深化合作，聚焦重点领域加强品牌、营销与渠道联动，提升双方产品价值挖掘与精细化运作

能力。 

（5）医药商业合作 

甲方作为中国第二大医药供应链服务商和最大的进口药品服务商，正在推进全国化的商业网络

布局。乙方立足区域市场，在云南地区的医药流通业务拥有良好的市场份额。通过战略合作，双方

将从资本与业务层面对于医药流通业务加快资源整合，更好地推动甲方的商业网络布局。 

（6）大健康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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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领域是甲乙双方长期投资发展的方向。近年来，乙方引入新零售理念，打造线上线下结

合的消费模式，推出了线上“白药养生”及“白药 Life+”微商城和线下养生馆等一系列新业态模

式。甲乙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康养平台、养生园区、社区等板块开展合作，推动双方丰富业务生态，

拓展优质产品服务场景，加快商业模式创新升级。 

（7）品牌提升 

甲方是国内综合实力强劲的综合性医药产业集团，2020 年入选《财富》世界 500 强和全球制药

企业 50 强第 48 位，上榜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名单；乙方是中国大健康产业领军企业之一，

连续多年在 Interbrand、胡润、BrandZ 发布的中国品牌排行榜中，2019 年品牌价值超过 250 亿元。

双方强强合作有利于品牌效应叠加，显著提升双方的市场影响力。 

（8）资本合作 

在遵守适用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双方将依托已有整体资源，着力推进双方在资本

市场、资本结构优化与资金运用等方面的合作。 

6、合作目标 

双方本着“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依托甲方在医药工业、流通、零售等领域的深厚背

景及充足经验，以及乙方在中药及大健康领域、市场渠道、品牌管理和多元化发展等方面丰富的资

源和经验，根据双方业务发展的需要，充分整合双方优势，在上述合作领域深入展开战略合作，进

一步增强双方的核心竞争力和内在价值。 

7、合作期限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合作期限为三年。 

合作期限届满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延长。 

8、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安排 

（1）拟认购股份的数量 

根据双方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甲乙双方同意，乙方按照股份认购合同约定的条件认购甲方本

次发行的部分股票，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数量为 665,626,796 股人民币普通股，认购资

金为不超过（含）人民币 11,202,498,976.68 元。 

除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另有规定，如果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或本协议相关约定予以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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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乙方最终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照乙方原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原股份总数的比例

相应调减。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乙方认购

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2）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决议公告日。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83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甲方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股利：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股利，N 为每股送股或转增

股本数。 

若发行前，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高于上述条款所确定的价格，

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乙方最终认购的股份

数量将按照乙方原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原股份总数的比例相应调减。 

（3）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安排 

为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双方同意，乙方有权依法行使表决权、提案权、监督权等相

关股东权利，合理参与甲方公司治理，并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约定，向甲方提名 1 名执行董

事候选人、1 名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以及 1 名监事候选人。乙方提名的执行董事候选人、非执行董事

候选人在经甲方履行必要审议程序选举成为甲方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的情况下，将参与甲方董事

会决策；乙方提名的监事候选人在经甲方履行必要审议程序选举成为甲方监事的情况下，将参与甲

方监事会工作，上述人员将在甲方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4）持股期限及未来退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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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承诺对于本次认购的甲方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中乙方在本

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因甲方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若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乙方本次认购甲方新增股份的锁定期有其他要求的，双方将根据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本协议约定之合作期限不代表乙方承诺其持有甲方股份的期限，乙方可在限售期满后自主决定

是否减持。 

上述限售期满后，若乙方决定减持所持甲方股份，乙方将根据投资策略，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5）利润分配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甲方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 40%。 

9、协议的生效、修改、解除和终止  

本协议应于双方签署之日成立，并自股份认购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 

经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变更。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变更必须制成

书面文件，经本协议双方签署后生效。 

双方同意，本协议自以下任一情形发生之日起终止：（1）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2）

双方合作期限届满且不再续约的；（3）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如有）；

（4）因发生股份认购合同第十五条（二）、（三）、（四）、（五）、（六）、（七）项约定的情

形而导致股份认购合同终止的。 

10、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

视作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2）本协议生效后，除非经双方一致同意，乙方不能按照协议约定的条款、条件认购甲方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则构成乙方违约，乙方应按照《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就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相关约定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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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因下列原因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终止的，甲乙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

任： 

1）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能获得甲方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 

2）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能获得乙方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能获得

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批准； 

3）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4）本次非公开发行因法律法规重大变更或不可抗力事项导致不能实现。 

（4）如因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监管机关要求，甲方拟调整或取消本次非公开

发行，甲方应在与乙方协商一致后方可调整或取消，否则甲方应该按照下列 10.5 条约定的方式向

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5）若甲方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则乙方可单方提前终止本合

同，同时甲方应在乙方发出提前终止本合同的通知后十日内将乙方已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及其相应期

间孳息返还给乙方，并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贰亿元。 

上述违约责任与股份认购合同的违约责任重合的，则违约方仅需履行其中一份协议或合同的违

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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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349,708,976.68 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其中：300,000 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债

务，剩余部分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自主研发和 BD 双轮驱动，持续提升医药工业板块竞争力 

自 2015 年开始，国务院、国家药监局、国家卫健委等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药品研发创新的

政策，开启了医药行业的创新时代。公司抓住行业政策红利，近年持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引入市

场化机制，推进开放多元的创新模式，加快对外合作，建设面向全国和全球的创新平台，不断加强

医药工业业务核心优势，在多个维度取得了长足进步。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公司合计研发总投入达到 48.7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9.15%，其

中费用化研发投入为 40.67 亿元，占期间合计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高达 32.64%。经过多年

技术积累及研究投入，创新药方面，公司创新药管线从 2018 年的 11 项产品增长到 2020 年的 25

项，其中 15 项已进入临床或上市。仿制药方面，截至 2021 年 3 月末，公司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过评

总数达到了 25 个品种（31 个品规），另有多个品种完成美国 ANDA 生产申报及获批上市。此外，

公司已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

大学药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瑞金医院、仁济医院、上海第十

人民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等多家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开展战略合作，致力于通过项目孵化、商

业化转化、定向研发等方式合作推进医药项目的研发和转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完善公司工业

板块研发、制造、营销三大管理中心建设，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并加强国际合作，持续推

进与科研院所、大学、医院的合作，共建创新平台、转化医学联盟和多个创新科技公司或特色平台，

持续拓展新适应症领域，完善现有研发体系，保持公司在医药工业方面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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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抓住整合机遇，提升运营效率，巩固医药商业的全国龙头地位 

医药商业业务通常具有资金占用较大的特点，因此充足的营运资金是公司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

提升运营效率的必要条件。随着我国“两票制”、“零加成”、“带量采购”等改革政策的深入实

施，医药商业行业持续转型升级，行业整合不断加速，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医药商业行业迎来

整合的重要机遇期。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公司医药商业板块收入由 1,396.22 亿元增长至 1,681.66 亿元，随着业

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对营运资金的总体需求亦随之增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为公司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提升运营效率、巩固医药商业的全国

龙头地位提供有力保障，有利于公司积极应对行业竞争格局分化、加强持续稳健经营能力、提升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 

3、降低财务成本，提升偿债能力 

为支持公司医药工业、商业业务战略发展，公司近年来加大资本开支规模，同时，随着公司资

产规模和医药工业、商业业务规模不断增长，日常营运资金需求亦不断增加。为了满足业务发展的

资金需求，公司除通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补充流动资金外，还通过银行借款等外部融资方式筹集

资金，利用财务杠杆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支持，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近五年公司短期借款期末

余额由 2016 年末的 96.28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末的 201.39 亿元，长期借款期末余额由 2016 年末的

8.38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末的 11.84 亿元，资产负债率相应由 2016 年末的 55.48%上升至 2020 年末

的 63.31%。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募集资金到位后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本

结构、有效控制财务成本的增长，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和动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可行性 

1、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具有可行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到位后，公司净资产和营运资金将有所增加，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促进公司在夯实原有业务

竞争优势基础上，持续扩大医药分销业务规模、增强医药工业业务研发实力、逐步升级并完善多维

度的战略发展方向，从而显著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及市场竞争力，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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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具有治理规范、内控完善的实施主体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并通过不断改

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制环境。 

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

使用、投向及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持续监督募集资金的存储

及使用，以确保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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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与资产、公司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

业务结构的变动情况 

（一）对公司业务与资产的影响 

公司是一家全产业链布局的医药集团公司，主营业务覆盖医药研发与制造、分销与零售，在国

内医药产品生产和分销领域均居领先地位。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

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将进一步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公司进一步发展业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本次发

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导致的业务和资产的整合计划。 

（二）对公司章程、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股东结构、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

公司将按照实际发行情况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及其他相关变化事项进行调整，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上实集团及其全资附属子公司及上海上实、上药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1,039,999,53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6.59%。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上海潭东、云南白

药。按本次发行数量 852,626,796 股，其中上海潭东认购 187,000,000 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上实集团及其全资附属子公司和上海上实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潭东、上药集团将合计持有公司

33.21%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市国资委。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

变化。 

（三）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云南白药作为战略投资者拟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向公司提名 1 名执行董事候选

人、1 名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以及 1 名监事候选人。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

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除此之外，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尚无其他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 

（四）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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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债务，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变

化。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金实力将得到增强、核心竞争力将得到提升，更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

大业务规模， 巩固市场地位。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一）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将相应增加，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及财务

风险将相应降低，财务结构更加稳健合理，抗风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本次发行为公司后续业

务开拓提供良好的保障。 

（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将增加，短期内将可能导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指

标存在一定程度的摊薄。但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助于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满足公司各项业务快

速发展所带来的资金需求；本次发行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将为公司在客户资源、品牌管理、市场渠道、

研发创新、大健康产品、中药材种植、医药商业等方面从资本、产业、产品到管理等多个层面进行

资源匹配、整合与发展协同，开展战略合作与创新模式拓展，为公司带来新的增长动力。此外，本

次发行亦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资

本实力，亦有利于提升公司业务规模，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公司总体现金流状况将得到进一步

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运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

系不存在重大变化；也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并且，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

监事会以及管理层仍将依法合规运作，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

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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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

用的情形，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会产生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资产负债率将相应下降，财务

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本次发行不存在导致公司大量增加负债以及或有负债的情况，也不存在导

致公司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六、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一）市场风险 

目前，我国医药商业企业众多且地域分散，全国性与区域性、国有与民营医药流通企业共同发

展，市场竞争激烈。“两票制”的推广使药品采购渠道进一步统一，医药流通企业在市场区域、品

种、客户的争夺以及医院合作等方面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此外，互联网巨头乘势加速进军医疗行业

的步伐，行业竞争格局日益复杂化，机遇与挑战并存。如果公司未来未能保持其市场地位、有效控

制成本费用，将有可能影响公司的发展经营。 

（二）业务与经营风险 

1、维持与供货商关系的风险 

公司在医药分销业务中根据供货商供应的药品及医疗保健产品提供销售，公司一般根据与供货

商订立的年度代理或分销协议分销产品，由供货商提供产品及支持。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

与大部分供货商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上游供货商对公司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较高的忠诚度，

但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如出现公司重要产品的分销权被竞争对手获取、公司与供货商的年度代理

或分销协议终止等情况，则可能影响公司与供货商的关系，导致收入水平下降，对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2、药品招标相关风险 



 

80 
 

公司通过遍布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业务网络以及良好的品牌影响力，和开展业务

省份的客户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但是在市场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若公司因各种不可控原因导

致生产的药品或独家代理/配送的品种在医药招标中未能中标，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 

3、药品研发及上市风险 

公司业务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专注研发专利医药产品。然而，药品研发的过程相当复杂，

所得结果不确定性高，而且耗时长、成本巨大。公司无法确保所进行的研发项目将会成功开发出畅

销的产品或新生产技术，或达到预期的效果。开发过程的任何环节被延迟，或无法就相关产品取得

监管机构的批准，都可能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此外，即使成功开发并

推出新产品，公司也不能确保新产品将获市场充分接纳。相关研发项目不能达至预期的销售水平，

公司的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也可能因此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4、产品质量及药品安全风险 

公司在经营医药分销、医药零售业务的过程中如出现药品质量问题，公司可能会面临赔偿或产

品召回责任，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时，药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也会对公司声誉造成不利影

响。 

医药工业业务方面，药品生产流程较长，可能影响药品质量的因素较多。虽然为避免出现药品

安全问题，公司已严格筛选供应商，并自产大部分关键中药材，控制原材料的质量，建立了覆盖生

产经营全部过程的产品质量内控制度和溯源制度。各类产品投产以来品质良好，但不排除未来出现

产品质量问题而对公司声誉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并对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政策风险 

医药行业是我国近年来重点发展和管理的行业之一，行业的发展受到国家有关政策的规范及影

响。国家自 2009 年以来颁布多项政策推动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施如基

本药物制度、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等多项工作。随着新医改工作不断深入，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仿制

药一致性评价、“两票制”、带量采购等一系列政策。未来若公司生产的部分产品被剔出医保目录，

或公司日后推出的新产品未能纳入医保目录，或公司生产的部分药品在新一轮招标降价和带量采购

下失标，则可能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此外，带量采购政策下上游药品供货商格局的

变化也可能影响公司医药商业业务的发展，挤压公司医药商业业务的毛利空间，对公司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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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财务风险 

1、本次发行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及每股收益被摊薄的风险 

尽管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助于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有利于提升公司后续发展及盈利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但募

集资金使用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在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之下，如果公司利

润暂未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本次发行后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短期内存在下降的可能

性，股东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2、环保成本支出增加的风险 

目前，国内各界对环境问题十分关注，国家层面亦正在大力推进环境保护工作，一方面企业承

担的环境保护义务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层面提出的针对企业的环保要求逐渐趋严。若未来

公司为达到环保生产要求而投入的成本增加，公司则存在环保成本支出增加而对盈利能力造成不利

影响的风险。 

（五）管理风险 

公司系业务覆盖医药行业全产业链的大型医药集团，下属医药研发、制造、分销、零售业务主

要由下属子公司具体开展实施。公司近年来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加快业务发展，下辖产品体系不断

丰富，子公司数量不断增长，这在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的同时，也使得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

逐步趋于复杂化。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及联营、合营企业超过百

家，分布地域较广，对公司统一经营管理、财务控制和人力资源等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也给公司

与子公司协同效益的发挥带来一定挑战。若公司无法持续保持与提高管理水平与管理效率，将可能

对公司整体的经营效率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六）与战略投资者之间的协同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覆盖医药商业和医药工业，本次拟引进战略投资者云南白药，战略投资者与公司

在业务发展等方面有较高的协同效应，并有意谋求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利益。虽然公司已与战

略投资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就双方未来的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和合作目标等进行了约定，

但仍然存在协同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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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风险 

1、股价波动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也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国家相关政策、

投资者心理预期以及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公司股票价格具有不确定

性风险。 

2、审批风险 

本次发行方案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包括取得有权国资审批单位批复、云南白药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大会、H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或核

准。本次发行方案能否取得上述事项的相关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批

准或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3、认购风险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共有两名认购对象参与认购，分别为云南白药和上海潭东，公司分别与上

述认购对象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仍可能存在资金到位不

及时、认购对象放弃认购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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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一、《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第二百三十八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10%）列入公司法定

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

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

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

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  

第二百四十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二

（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二百四十一条 公司向内资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以人民币派付。公司向 H 股股

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以港币支付。公司向 H 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

其他款项所需的外币，按国家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办理。 

于催缴股款前已缴付的任何股份的股款，均可享有利息，但股份持有人无权就预缴股款参与其

后宣布的股息。 

董事会有权没收无人认领的股息，该项权力只可在宣布股息日期后六（6）年或六（6）年以后

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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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二条 公司向股东分配股利时，应当按照中国税法的规定，根据分配的金额代扣并

代缴股东股利收入的应纳税金。 

…… 

第二百四十四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重视对投资者

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具

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配，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情况提议在中期进行现金分红。 

（三）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在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公司如

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利润分配中最近三

（3）年现金分红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3）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30%），

具体分配方案将由公司股东大会根据公司年度的实际经营情况决定。 

（四）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主要采取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采用股票股利

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未来成长性以及每股净资产摊薄等因素。 

（五）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与决策程序：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拟订并审议通过后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

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情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程序，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

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

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在报告期内有能力分红但不分红尤其是连续多年不分红或者分红水平较低的，则应当说明

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相关原因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合、留存未分配利润的

确切用途以及收益情况，独立董事应当对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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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公司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需对利

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应当作详细论证，关于现金分红政策调整的议案由董事会拟定并审议通过后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2/3）以上通过后方可实施。

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七）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

占用的资金。” 

二、最近三年利润分配情况 

（一）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分红 
年度 

现金分红的数额 
（万元，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的比率(%) 

2020 年 136,420.29 449,621.70 30.34 

2019 年 125,051.93 408,099.37 30.64 

2018 年 116,525.66 388,106.29 30.02 

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万元） 415,275.78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比例（%） 
91.02 

最近三年，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占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比例为 91.02%，符合

《公司章程》、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公司最近三年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支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三、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1-2023年）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股东回报机制，充分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权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

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文）、《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发[2013]43 号文）的要求以及上交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

引》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行业发展趋势、股东回报、社会资

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具体内容如下： 

（一）制订股东回报规划的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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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着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资金需求及持续发展的原则，建立对股东

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同时关注股东的要求和

意愿与公司资金需求以及持续发展的平衡。公司于制订具体分红方案时，应综合考虑各项外部融资

来源的资金成本和公司现金流量情况，确定合理的现金分红比例，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二）股东回报规划的制订原则 

1、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应严格执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2、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应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及

诉求。 

3、公司应当遵循重视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和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施科学、持

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三）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 

1、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

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2、利润分配的条件和比例 

（1）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在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公司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

项发生，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利润分配中最近三年现金分红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

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30%），具体分配方案将由公司股东大会根据公司

年度的实际经营情况决定。 

公司存在下述情形之一的，可以不按前条规定进行现金分红：（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供分

配的利润较少，不足以派发；（2）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4）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主要系非经常性损益形成或公允价值

变动形成；（5）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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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包括股权投资、债权投资、风险投资等）、收购股权或购

买资产（指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有形或无形的资产）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 

②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包括股权投资、债权投资、风险投资等）、收购股权或购

买资产（指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有形或无形的资产）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 

公司采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的，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

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

形，在年度利润分配时提出差异化现金分红方案：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2）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和比例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情况与公司不断发展的经营规模不相匹配时，

在满足最低现金股利分配前提下，公司可以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3、利润分配期间间隔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4、利润分配的审议程序 

（1）公司的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拟定。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未来资金需求计

划，在充分考虑股东利益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公司的短期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关系，确定合理的利润分

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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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制订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

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可以征

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会议需要就公司利润分配等事宜作出决议的，可以先将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分配

预案通知注册会计师，并要求其据此出具审计报告草案（除涉及利润分配等事项的其他财务数据均

已确定）。董事会作出关于利润分配等事项的决议后，应当要求注册会计师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

董事会再根据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正式审计报告对定期报告的其他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3）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

预案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利润

分配预案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

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如通过公众信箱、电话、

公开征集意见等方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4）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

股份）的派发事项。 

（四）股东回报规划的制订周期和调整机制 

1、股东回报规划的调整 

公司应以三年为一个周期，重新审阅公司未来三年的股东回报规划。公司应当在总结三年以来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股东回报规划所列各项因素，以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确定是否需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的股东回报规划

予以调整。 

因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现行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影响公司的可持续经营，确有

必要对股东回报规划进行调整的，公司可以根据股东回报规划确定的基本原则，重新制订未来三年

的股东回报规划。 

2、股东回报规划调整的决策机制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由董事会拟定调整方案，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并提交股东大会以

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的理由的充分性、合

理性、审议程序的有效性以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等事项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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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东回报规划的实施 

股东回报规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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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

告[2015]31 号）等文件的要求，为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填补回报的

具体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拟采取的措施将得到切实履行做出了承诺。具体如下： 

一、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主要假设和说明 

公司基于以下假设条件就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下假

设条件不构成任何预测及承诺事项，亦不代表公司对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投资者不应据此作出

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作出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相关假设如下： 

1、假设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等公司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以公司截至本预案出具日的总股本 2,842,089,322 股为基数计算，假设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852,626,796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准），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为 3,694,716,118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4,349,708,976.68 元，不考虑发行费用的影响； 

3、 假设本次发行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实施完成（该完成时间为公司估计，仅为测算所用，最

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4、公司 2020 年度现金分红 136,420.29 万元，假设于 2021 年 6 月实施，且公司无中期分红计

划； 

5、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9,621.70 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82,121.18 万元。假设 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按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测算（以下

假设不代表公司对 2021 年的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情景 1：假设公司 2021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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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20%； 

情景 2：假设公司 2021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10%； 

情景 3：假设公司 2021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持平； 

6、假设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等方面的影响； 

7、2019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首次授出 2,568 万份 A 股

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2019 年 12 月 19 日，同时预留 274.09 万份 A 股股票期权。2020 年 2 月 10 日，

董事会审议批准将首次授予期权由 2,568 万份调整为 2,560 万份。202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

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授出 273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2020 年 12 月 15 日。假设除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以外，

2021 年不存在其他具有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8、假设 2021 年不存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股利分配等其他对股份数有影响的事项； 

9、测算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假设不考虑除募集资金、利润分配和净利润之外的其

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与前提，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对比如下： 

项 目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期末总股本（万股） 284,208.93 284,208.93 369,471.61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1,434,970.90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数量（万股） 85,2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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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假设一：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较 2020 年度增长 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49,621.70 539,546.04 539,546.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万元） 
382,121.18 458,545.42 458,545.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8 1.90 1.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4 1.61 1.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8 1.90 1.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4 1.61 1.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4% 11.39% 10.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9% 9.68% 9.02% 

假设二：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较 2020 年度增长 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49,621.70 494,583.87 494,583.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382,121.18 420,333.30 420,333.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8 1.74 1.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4 1.48 1.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8 1.74 1.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4 1.48 1.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4% 10.49% 9.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9% 8.92% 8.31% 

假设三：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较 2020 年度持平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49,621.70 449,621.70 449,621.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382,121.18 382,121.18 382,121.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8 1.58 1.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4 1.34 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8 1.58 1.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4 1.34 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4% 9.58% 8.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9% 8.14% 7.58% 

注：上述主要财务指标系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

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规定的公式计算得出。 

二、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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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有助于改善公司的流动性指标，满足

公司随着业务规模扩张而不断增长的营运资金需求。但募集资金的使用和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

周期。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的短期

内，公司的每股收益相比上年度将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公司存在每股收益被摊薄的风险。 

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关注本次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有助于满

足公司因业务规模扩张而产生的营运资金需求，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研发能力及抗风险能力，

从而进一步提升盈利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业务范围保持不变。 

四、公司应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及承诺 

为降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增强对公司股东利益的回报，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

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募

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公司指定的专项账户中，严格管理募集资金使用，定期检查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合法使用。 

公司将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并强化投资决策程序，设计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规范有

效地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道，控制资金成本，节省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进一步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及内部控制，提高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公司已根据《公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法规的要求，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

和风险因素，制定了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内部控制规章，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将在此基础上积极地优化、提升公司经营和管理水平，优化

公司管理模式，强化投资决策程序，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股东权利，确

保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科学、合理的各项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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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履行职责，保护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

治理结构和制度保障。 

（三）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保障投资者回报机制的落实 

为进一步强化回报股东意识，健全利润分配制度，为股东提供持续、稳定、合理的投资回报，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

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 号）等文件精神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维护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并将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政策导向和市场意愿，兼顾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积极实施

对股东的利润分配，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合理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采取多种措

施持续提升经营效率及业绩，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对股东的利润分配，以提高公司对投

资者的回报能力，有效降低股东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公司制定的上述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作出保证，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

特此提示。 

五、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

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如下：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

益； 

2、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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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诺由董事会或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 

5、承诺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

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

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

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

资者的补偿责任；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做出相关处罚或

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六、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

的承诺 

上实集团、上海上实、上药集团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

的承诺如下： 

“1、本公司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若本公司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

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3、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做出关于填补

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新的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的，本公司承诺届时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公司做出相关处

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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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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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2020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公司编制了《上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详见

附件 3）。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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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股票代码：601607                                              股票简称：上海医药     

债券代码：155006                                              债券简称：18上药01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〇二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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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促进公司战略布局、提高公司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持续推进医药健

康产业布局，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就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运用的可行性说明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可行性分析报告中的简称与《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释义”所定义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38,381.4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其中：

300,000 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剩余部分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自主研发和 BD 双轮驱动，持续提升医药工业板块竞争力 

自 2015 年开始，国务院、国家药监局、国家卫健委等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

励药品研发创新的政策，开启了医药行业的创新时代。公司抓住行业政策红利，

近年持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引入市场化机制，推进开放多元的创新模式，加快

对外合作，建设面向全国和全球的创新平台，不断加强医药工业业务核心优势，

在多个维度取得了长足进步。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公司合计研发总投入达到 48.70 亿元，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 19.15%，其中费用化研发投入为 40.67 亿元，占期间合计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例高达 32.64%。经过多年技术积累及研究投入，创新药方面，公

司创新药管线从 2018 年的 11 项产品增长到 2020 年的 25 项，其中 15 项已进入

临床或上市。仿制药方面，截至 2021 年 3 月末，公司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过评总

数达到了 25 个品种（31 个品规），另有多个品种完成美国 ANDA 生产申报及获

批上市。此外，公司已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药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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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药大学、瑞金医院、仁济医院、上海第十人民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等多家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开展战略合作，致力于通过项目孵化、商业化转化、

定向研发等方式合作推进医药项目的研发和转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

度，完善公司工业板块研发、制造、营销三大管理中心建设，推进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工作，并加强国际合作，持续推进与科研院所、大学、医院的合作，共建创

新平台、转化医学联盟和多个创新科技公司或特色平台，持续拓展新适应症领域，

完善现有研发体系，保持公司在医药工业方面的领先地位。 

2、抓住整合机遇，提升运营效率，巩固医药商业的全国龙头地位 

医药商业业务通常具有资金占用较大的特点，因此充足的营运资金是公司进

一步扩大业务规模、提升运营效率的必要条件。随着我国“两票制”、“零加成”、

“带量采购”等改革政策的深入实施，医药商业行业持续转型升级，行业整合不

断加速，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医药商业行业迎来整合的重要机遇期。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公司医药商业板块收入由 1,396.22 亿元增长至

1,681.66 亿元，随着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对营运资金的总体需

求亦随之增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为公司

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提升运营效率、巩固医药商业的全国龙头地位提供有力保

障，有利于公司积极应对行业竞争格局分化、加强持续稳健经营能力、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 

3、降低财务成本，提升偿债能力 

为支持公司医药工业、商业业务战略发展，公司近年来加大资本开支规模，

同时，随着公司资产规模和医药工业、商业业务规模不断增长，日常营运资金需

求亦不断增加。为了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除通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补充流动资金外，还通过银行借款等外部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利用财务杠杆为公

司的发展提供支持，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近五年公司短期借款期末余额由

2016 年末的 96.28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末的 201.39 亿元，长期借款期末余额由

2016 年末的 8.38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末的 11.84 亿元，资产负债率相应由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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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的 55.48%上升至 2020 年末的 63.31%。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募集资金到位后有

利于公司优化资本结构、有效控制财务成本的增长，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提供资

金保障和动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可行性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具有可行性。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和营运资金将有所增加，有利于增强公司

资本实力，促进公司在夯实原有业务竞争优势基础上，持续扩大医药分销业务规

模、增强医药工业业务研发实力、逐步升级并完善多维度的战略发展方向，从而

显著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及市场竞争力，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具有治理规范、内控完善的实施主体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

制环境。 

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

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及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后，公司将持续监督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以确保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

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一）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将相应增加，同时公司

资产负债率及财务风险将相应降低，财务结构更加稳健合理，抗风险能力将得到

进一步增强，本次发行为公司后续业务开拓提供良好的保障。 

（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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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将增加，短期内将可能导致公司净资产收益

率、每股收益等指标存在一定程度的摊薄。但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助于增强公

司的资本实力，满足公司各项业务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资金需求；本次发行引入的

战略投资者将为公司在客户资源、品牌管理、市场渠道、研发创新、大健康产品、

中药材种植、医药商业等方面从资本、产业、产品到管理等多个层面进行资源匹

配、整合与发展协同，开展战略合作与创新模式拓展，为公司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此外，本次发行亦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本次

发行将增强公司资本实力，亦有利于提升公司业务规模，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公司总体现金流状况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四、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符合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以

及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

额和资产净额将相应增加，资金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财

务结构更加稳健。本次发行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

公司战略发展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议案五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编制了《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详见附件 4），并由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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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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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1)第 2561 号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贵公司 ”)于
2018 年 1 月募集的境外上市的外资股资金 (以下简称 “前次募集资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使用情况报告 (以下简称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工作。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保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以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发表结论。我们按

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 – 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

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获取合理保证。 
 

合理保证的鉴证工作涉及实施鉴证程序，以获取有关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

存在重大错报，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

的使用情况的充分适当的证据。选择的鉴证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

错误导致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

们实施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证

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基础。 



 
 

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续) 
 
 

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1)第 2561 号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认为，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

了贵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再融

资之目的而向其报送申请文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它目的。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___ 

(特殊普通合伙)                     刘     伟 
 
 
 
 
       
中国上海市    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___ 
2021 年 5 月 11 日            王    韧   之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 号)的规定，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以下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2017 年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12 月出具证监许可[2017]2424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获准向境外投资者发行境外上市的外资股(以下简称“H 股”)不超过 153,178,784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港币 20.43 元，股款以港币缴足，计港币 3,129,442,557.12 元(折合人民币 2,539,542,635.10 元)，
扣除发行费用港币 12,629,722.60 元(折合人民币 10,239,148.42 元)后，募集股款净额港币

3,116,812,834.52 元(折合人民币 2,529,303,486.68 元)(以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上述资金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全部到位，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

天验字(2018)第 0440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7 年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 
 
根据本公司 2018 年发行境外上市的外资股配售协议，计划将配售所得款净额港币

3,116,812,834.52 元用于工业制造和分销业务拓展及补充运营资金。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

公司实际投入所涉及使用募集资金项目款项计港币 3,116,812,834.52 元，上述前次募集资金已经全

部使用完毕。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续)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港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1,68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11,681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311,681 

0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工业制造

和分销业

务拓展及

补充运营

资金  

工业制造和分销业务

拓展及补充运营资金 
311,681 311,681 311,681 311,681 311,681 311,681 

  
 0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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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续) 
 
注 (一) ： 
 
如相关募集资金并未立即用作上述用途，本公司可将有关款项存入有关商业银行或其他授权金融机构的短期计息账户(如存款账户或货币市场基金等)

或用于补充公司和下属单位的流动资金。 
 
注 (二)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不存在所投资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注 (三)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使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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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续) 
 

本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 2018 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报

告、中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有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相

关内容一致。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军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左敏 
 
 
 
会计机构负责人: 沈波 
 
 
 
2021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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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17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投

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

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相关要求，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对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并制订了相应的填补措施（详见附件 5）。

公司控股股东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需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对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

（详见附件 5）。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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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填补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

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文件的要求，为保

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填补回报的具体措

施。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的简称与《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释义”所定义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公司基于以下假设条件就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

响进行分析，以下假设条件不构成任何预测及承诺事项，亦不代表公司对经营情

况及趋势的判断，投资者不应据此作出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作出投资决策造成

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相关假设如下： 

1、假设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等公司经营环境没有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 

2、以公司截至本预案出具日的总股本 2,842,089,322 股为基数计算，假设本

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852,626,796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

份数量为准），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3,694,716,118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438,381.40 万元，不考虑发行费用的影响； 

3、 假设本次发行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实施完成（该完成时间为公司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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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测算所用，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4、公司 2020 年度现金分红 136,420.29 万元，假设于 2021 年 6 月实施，且

公司无中期分红计划； 

5、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9,621.7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82,121.18

万元。假设 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按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测算（以下假设不代表公司对

2021 年的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情景 1：假设公司 2021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20%； 

情景 2：假设公司 2021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10%； 

情景 3：假设公司 2021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持平； 

6、假设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等方

面的影响； 

7、2019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同意首次授出 2,568 万份 A 股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2019 年 12 月 19 日，

同时预留 274.09 万份 A 股股票期权。2020 年 2 月 10 日，董事会审议批准将首

次授予期权由 2,568 万份调整为 2,560 万份。202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授出 273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2020

年 12 月 15 日。假设除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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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以外，2021 年不存在其他具有稀释性

的潜在普通股； 

8、假设 2021 年不存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股利分配等其他对股份数

有影响的事项； 

9、测算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假设不考虑除募集资金、利润分配

和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与前提，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对比如下： 

项 目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期末总股本（万股） 284,208.93 284,208.93 369,471.61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1,438,381.40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数量（万股） 85,262.68 

假设一：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较 2020 年度增长 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49,621.70 539,546.04 539,546.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万元） 
382,121.18 458,545.42 458,545.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8 1.90 1.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4 1.61 1.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8 1.90 1.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4 1.61 1.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4% 11.39% 10.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9% 9.68% 9.02% 

假设二：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较 2020 年度增长 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49,621.70 494,583.87 494,583.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382,121.18 420,333.30 420,333.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8 1.74 1.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4 1.48 1.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8 1.74 1.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4 1.48 1.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4% 10.49%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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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9% 8.92% 8.30% 

假设三：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较 2020 年度持平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49,621.70 449,621.70 449,621.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382,121.18 382,121.18 382,121.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8 1.58 1.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4 1.34 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8 1.58 1.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4 1.34 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4% 9.58% 8.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9% 8.14% 7.58% 

注：上述主要财务指标系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规定的公式计算得出。 

二、对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有助于改善公司的

流动性指标，满足公司随着业务规模扩张而不断增长的营运资金需求。但募集资

金的使用和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总股本

和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的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相比

上年度将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公司存在每股收益被摊薄的风险。 

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关注本次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三、本次发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自主研发和 BD 双轮驱动，持续提升医药工业板块竞争力 

自 2015 年开始，国务院、国家药监局、国家卫健委等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

励药品研发创新的政策，开启了医药行业的创新时代。公司抓住行业政策红利，

近年持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引入市场化机制，推进开放多元的创新模式，加快

对外合作，建设面向全国和全球的创新平台，不断加强医药工业业务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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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维度取得了长足进步。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公司合计研发总投入达到 48.70 亿元，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 19.15%，其中费用化研发投入为 40.67 亿元，占期间合计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例高达 32.64%。经过多年技术积累及研究投入，创新药方面，公

司创新药管线从 2018 年的 11 项产品增长到 2020 年的 25 项，其中 15 项已进入

临床或上市。仿制药方面，截至 2021 年 3 月末，公司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过评总

数达到了 25 个品种（31 个品规），另有多个品种完成美国 ANDA 生产申报及获

批上市。此外，公司已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药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瑞金医院、仁济医院、上海第十人民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等多家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开展战略合作，致力于通过项目孵化、商业化转化、

定向研发等方式合作推进医药项目的研发和转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

度，完善公司工业板块研发、制造、营销三大管理中心建设，推进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工作，并加强国际合作，持续推进与科研院所、大学、医院的合作，共建创

新平台、转化医学联盟和多个创新科技公司或特色平台，持续拓展新适应症领域，

完善现有研发体系，保持公司在医药工业方面的领先地位。 

2、抓住整合机遇，提升运营效率，巩固医药商业的全国龙头地位 

医药商业业务通常具有资金占用较大的特点，因此充足的营运资金是公司进

一步扩大业务规模、提升运营效率的必要条件。随着我国“两票制”、“零加成”、

“带量采购”等改革政策的深入实施，医药商业行业持续转型升级，行业整合不

断加速，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医药商业行业迎来整合的重要机遇期。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公司医药商业板块收入由 1,396.22 亿元增长至

1,681.66 亿元，随着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对营运资金的总体需

求亦随之增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为公司

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提升运营效率、巩固医药商业的全国龙头地位提供有力保

障，有利于公司积极应对行业竞争格局分化、加强持续稳健经营能力、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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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降低财务成本，提升偿债能力 

为支持公司医药工业、商业业务战略发展，公司近年来加大资本开支规模，

同时，随着公司资产规模和医药工业、商业业务规模不断增长，日常营运资金需

求亦不断增加。为了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除通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补充流动资金外，还通过银行借款等外部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利用财务杠杆为公

司的发展提供支持，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近五年公司短期借款期末余额由

2016 年末的 96.28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末的 201.39 亿元，长期借款期末余额由

2016 年末的 8.38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末的 11.84 亿元，资产负债率相应由 2016

年末的 55.48%上升至 2020 年末的 63.31%。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募集资金到位后有

利于公司优化资本结构、有效控制财务成本的增长，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提供资

金保障和动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可行性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具有可行性。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和营运资金将有所增加，有利于增强公司

资本实力，促进公司在夯实原有业务竞争优势基础上，持续扩大医药分销业务规

模、增强医药工业业务研发实力、逐步升级并完善多维度的战略发展方向，从而

显著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及市场竞争力，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具有治理规范、内控完善的实施主体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

制环境。 

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

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及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后，公司将持续监督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以确保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

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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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

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

司债务，有助于满足公司因业务规模扩张而产生的营运资金需求，优化公司资本

结构，增强研发能力及抗风险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盈利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本

次发行后，公司的业务范围保持不变。 

五、公司应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及承诺 

为降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增强对公司股东利益的回报，公司拟

采取以下措施： 

（一）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为规

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制订和完善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公

司指定的专项账户中，严格管理募集资金使用，定期检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保

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合法使用。 

公司将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并强化投资决策程序，设计合理的资金

使用方案，规范有效地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道，控制资金成本，节省公司的各

项费用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进一步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及内部控制，提高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公司已根据《公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法规的要求，结合

自身的经营特点和风险因素，制订了《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内部控制

规章，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

将在此基础上积极地优化、提升公司经营和管理水平，优化公司管理模式，强化

投资决策程序，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股东权利，确保

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科学、合理的各项决策，确

保独立董事能够独立履行职责，保护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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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保障。 

（三）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保障投资者回报机制的落实 

为进一步强化回报股东意识，健全利润分配制度，为股东提供持续、稳定、

合理的投资回报，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

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 号）等文件精神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订了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维护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

与机制，并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政策导向和市场意愿，兼顾全体股东的整体利

益，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积极实施对股东的利润分配，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合理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采取多种措施持续提升经营效率及业绩，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积极推动

对股东的利润分配，以提高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能力，有效降低股东即期回报被

摊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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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充分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公司

制订了《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

（详见附件 6）。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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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股东回报机制，充分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权益，上海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文）、《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发[2013]43 号文）的要求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章程》

以及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行业发展趋势、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

境等因素，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以下简称“股东

回报规划”），具体内容如下： 

一、制订股东回报规划的考虑因素 

公司本着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资金需求及持续发展的

原则，建立对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公司同时关注股东的要求和意愿与公司资金需求以及持续发展的平衡。

公司于制订具体分红方案时，应综合考虑各项外部融资来源的资金成本和公司现

金流量情况，确定合理的现金分红比例，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二、股东回报规划的制订原则 

1、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应严格执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2、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应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

事和监事的意见及诉求。 

3、公司应当遵循重视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和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实施科学、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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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 

1、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2、利润分配的条件和比例 

（1）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在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公司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

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利润分配中最近三

年现金分红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

三十（30%），具体分配方案将由公司股东大会根据公司年度的实际经营情况决

定。 

公司存在下述情形之一的，可以不按前条规定进行现金分红：（1）公司该年

度实现的可供分配的利润较少，不足以派发；（2）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

告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3）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4）公司可

供分配利润主要系非经常性损益形成或公允价值变动形成；（5）公司在未来十二

个月内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是指： 

①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包括股权投资、债权投资、风险投资等）、

收购股权或购买资产（指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有形或无形的资

产）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 

②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包括股权投资、债权投资、风险投资等）、

收购股权或购买资产（指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有形或无形的资

产）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 

公司采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的，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

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

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在年度利润分配时提出差异化现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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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现金分

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现金分

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现金分

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2）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和比例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情况与公司不断发展的经营

规模不相匹配时，在满足最低现金股利分配前提下，公司可以发放股票股利方式

进行利润分配。 

3、利润分配期间间隔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

行中期现金分红，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利润分配的审议程序 

（1）公司的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拟定。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

和未来资金需求计划，在充分考虑股东利益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公司的短期利益及

长远发展的关系，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在制订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

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

发表明确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

提交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会议需要就公司利润分配等事宜作出决议的，可以先将拟提交

董事会审议的分配预案通知注册会计师，并要求其据此出具审计报告草案（除涉

及利润分配等事项的其他财务数据均已确定）。董事会作出关于利润分配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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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后，应当要求注册会计师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董事会再根据注册会计师

出具的正式审计报告对定期报告的其他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3）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独立董

事应当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利润分配预案

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利润分配预案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

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如通过公众信箱、电话、公开征

集意见等方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

题。 

（4）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

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四、股东回报规划的制订周期和调整机制 

1、股东回报规划的调整 

公司应以三年为一个周期，重新审阅公司未来三年的股东回报规划。公司应当在

总结三年以来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股东回报规划所列各项

因素，以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确定是否需对公司利润

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的股东回报规划予以调整。 

因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现行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影响公司的可持

续经营，确有必要对股东回报规划进行调整的，公司可以根据股东回报规划确定的基本

原则，重新制订未来三年的股东回报规划。 

2、股东回报规划调整的决策机制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由董事会拟定调整方案，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并提交

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

更的理由的充分性、合理性、审议程序的有效性以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等事项发表意见。 

五、股东回报规划的实施 

股东回报规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并实施。 

 



股东大会 会议文件 

125 
 

议案八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及战略合作相关事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保证公司本次发行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和顺利实施，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有关

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根据具体情况制订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具体方案，在股

东大会决议范围内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时机、发行起止日

期、终止发行、具体认购办法、认购比例等与本次发行方案有关的一切事宜； 

（二）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战略合作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战

略合作对象，制订和实施战略合作计划，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等； 

（三）决定聘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等中介机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

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所有协议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其他中介机构聘用协议等； 

（四）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制作、申报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并根据中国

证监会审核部门的反馈意见及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回复相关问题、修订

和补充相关申请文件； 

（五）如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对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发

行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六）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七）办理募集资金专项存放账户设立事宜； 

（八）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完成情况，修改《公司章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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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条款，以反映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的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并报有关政

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核准或备案，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九）根据有关部门对本次发行方案的审核、相关市场条件变化、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条件变化等因素综合判断并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用途的

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十）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

事项外，授权董事会办理其他与本次发行及战略合作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修改、补充、签署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十一）同意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的其他人士，决定、办理及处理

上述与本次发行及战略合作有关的一切事宜； 

（十二）本次授权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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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关于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支持公司长远业务发展、完善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公司

拟通过本次发行引入云南白药作为战略投资者。 

云南白药是百年中华老字号品牌、中国驰名商标，名列首批国家创新型企业，

主要经济指标稳居中国中医药行业前列。云南白药入选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强、

亚洲最佳上市公司 50强、财富中国 500强，在 Interbrand、胡润、BrandZ发布

的中国品牌排行榜中排名领先。云南白药在药品、健康品、中药资源以及医药流

通等领域拥有多个知名品牌，产品畅销国内、东南亚，并逐渐进入欧美日等发达

国家，在大健康产业方面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发展优势。 

从战略投资者的增值作用而言，云南白药将为公司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首先，云南白药作为医药行业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的标杆案例，有助于推动公司的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为公司业绩

的长期发展带来持久的内生动力。其次，云南白药作为在客户资源、品牌

管理、市场管道、中药全产业链布局、大健康消费、区域医药商业等多个

领域都口碑卓著的业内领军企业，将与公司从资本、产业、产品到管理等

多个层面进行资源匹配、整合与发展协同，弥补公司竞争力短板，充分发

掘公司深厚的研发基因和产品潜力；特别是在中药大健康方面，将依托公

司的多个老字号品牌和丰富的产品储备，结合云南白药在品牌建设和销售

推广的长久经验，开发和推进公司在该领域的创新业务，打造新的高附加

值业务板块，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通过本次战略合作，可以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拓展双方客户资源，

依托双方优质资源共同研发新产品、新服务，推动中药智能制造合作，加强品牌、

营销与渠道联动，提升双方产品价值挖掘与精细化运作能力，加快资源整合，更

好地推动公司的商业网络布局，加快商业模式创新升级，显著提升双方的市场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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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发行

监管问答——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

求》的规定。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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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 

关于公司与战略投资者签订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支持公司业务的长远发展、完善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公

司拟通过本次发行引入云南白药作为战略投资者，并与云南白药签订附条件生效

的《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协议》

（详见附件 7）。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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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之 

战略合作协议 

 

 

 

 

 

二〇二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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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由下列双方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在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订立：  

甲方：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92 号 

法定代表人：周军 

 

乙方：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 3686 号  

法定代表人：王明辉 

 

鉴于： 

1、甲方是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两

地上市的大型医药产业集团（上交所股票代号：601607；港交所股票代号：02607），

主营业务覆盖医药工业、分销与零售，在中国医药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2、乙方是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医药企业集团

（深交所股票代号：000538）。主营业务涉及药品、健康品、中药资源和医药物

流四大板块，是中国大健康产业领军企业之一。 

3、甲方、乙方（以下合称“双方”）已就甲方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下称“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签署了《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白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合同”）。 

4、双方有意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合作共赢。 

 

为此，经双方友好协商，订立此份《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以资共同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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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协议目的 

1.1 双方签订本协议前已详细评估其内容对双方目前及未来业务经营发展

之影响，并确信该内容确系符合双方本身及共同合作之利益。 

1.2 甲乙双方确认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将在双方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

开发、资本合作等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双方长远发展。 

第二条 战略投资者具备的优势及其与上市公司的协同效应 

2.1 战略投资者具备的优势 

乙方是百年中华老字号品牌，中国驰名商标，名列首批国家创新型企业，主

要经济指标稳居中国中医药行业前列。乙方入选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亚洲

最佳上市公司 50 强、财富中国 500 强，在 Interbrand、胡润、BrandZ 发布的中

国品牌排行榜中排名领先。乙方在药品、健康品、中药资源以及医药流通等领域

拥有多个知名品牌，产品畅销国内、东南亚，并逐渐进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

大健康产业方面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发展优势。 

2.2 协同效应 

甲方作为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全国性国有控股医药产业集团，是中国为数不

多的在医药工业和商业市场均居领先地位的医药上市公司，其主营业务覆盖医药

工业、分销与零售。乙方为中药及大健康领域的领军之一，在客户资源、产品创

新、品牌运作、中药产业链运营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已走出一条传统中药和

现代生活有机结合之路。乙方可与甲方在客户资源、品牌管理、市场渠道、研发

创新、大健康产品、中药材种植、医药商业等方面从资本、产业、产品到管理等

多个层面进行资源匹配、整合与发展协同，开展战略合作与创新模式拓展，为甲

方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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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合作方式 

3.1 公司治理层面 

为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双方同意，乙方有权依法行使表决权、提

案权、监督权等相关股东权利，合理参与甲方公司治理，并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约定，向甲方提名 1 名执行董事候选人、1 名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以及 1 名

监事候选人。乙方提名的执行董事候选人、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在经甲方履行必要

审议程序选举成为甲方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的情况下，将参与甲方董事会决策；

乙方提名的监事候选人在经甲方履行必要审议程序选举成为甲方监事的情况下，

将参与甲方监事会工作，上述人员将在甲方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3.2 业务经营层面 

双方拟通过乙方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的方式，在参与公司治理的

基础上，在以下合作领域中具体开展战略合作。 

第四条 合作领域 

双方同意，未来将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且双方可以根据具体合作需要进一

步扩大合作领域。 

4.1 客户资源拓展 

通过战略合作，双方在市场及客户网络、服务价值提升、健康业务拓展等方

面开展密切合作。乙方经过多年的打造和积累，围绕主品牌不断推动多元化品牌

发展，广大消费者对云南白药的品牌认可度持续提高，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客户资

源。甲方是中国领先医药产业集团，持续服务民众健康，拥有一批具有优秀历史

传承和健康口碑的制药企业与医药产品，并在零售服务等方面拥有广泛客户资源。

基于本次战略合作，双方可以通过开发医药和个人护理方面的特色产品，协同市

场及商业渠道，共享健康大数据等方式，进一步挖掘现有业务潜力。双方将共同

推进现代化医药产品及技术的开发引进以及传统中医药的传承创新，通过加强重

大疑难疾病、慢性病和健康管理方面的技术、产品与服务合作，进一步拓展双方

客户资源，促进主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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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品创新互动 

甲方在加快创新转型发展，已逐渐形成创新药、化学药、中药与保健品、罕

见病药及医疗器械等几大领域，通过自主研发、外部合作引入等多种方式强化新

产品布局。乙方以云南白药为核心产品，已形成辐射天然药物、中药材饮片、特

色药、医疗器械、健康日化产品、个人护理产品等多个领域的产品格局，并在稳

步推进自身的国际化。甲乙双方响应国家“健康中国 2030”战略，依托双方优质

资源，建立联合研究院或产品创新合作平台，聚焦疾病预防与治疗的创新研究，

在药品、生物制品、医疗器械、健康食品、医疗及康养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挖掘现

有产品和资源价值，共同研发新产品、新服务，进一步推动传统医药与现代科技

结合，推动中国制药企业走向世界。 

4.3 中药产业链合作 

甲方在全国各省市已建立多个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乙方依托云南得天独

厚的气候及地理条件优势，稳步推进战略药材种植繁育基地建设。通过战略合作，

双方可充分调动优质资源推动战略性中药材的基地开发、种苗选育、标准种植、

炮制加工、产品检测、仓储物流、流通交易方面的合作，包括建立中药有效成分

的分析与控制，重点中药材源头追溯信息数据分析平台，联合打造中药资源产业

生态圈等，更好地发展中药材种植及饮片业务。同时借助战略合作，双方将推动

中药智能制造合作，对于智能化生产的理念、技术、设备等方面开展交流互动，

共同提升中药业务在生产自动化、精益化、数字化、绿色化与智能化方面的水平。 

4.4 市场渠道联动 

通过战略合作，甲乙双方可以依托各自产品资源、医疗资源、管理体系优势，

深化在市场开发与渠道拓展方面的合作，以现有产品为基础，在现代化医药产品、

健康食品、日化产品、医疗器械等领域深化合作，聚焦重点领域加强品牌、营销

与渠道联动，提升双方产品价值挖掘与精细化运作能力。 

4.5 医药商业合作 

甲方作为中国第二大医药供应链服务商和最大的进口药品服务商，正在推进

全国化的商业网络布局。乙方立足区域市场，在云南地区的医药流通业务拥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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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市场份额。通过战略合作，双方将从资本与业务层面对于医药流通业务加快

资源整合，更好地推动甲方的商业网络布局。 

4.6 大健康领域合作 

大健康领域是甲乙双方长期投资发展的方向。近年来，乙方引入新零售理念，

打造线上线下结合的消费模式，推出了线上“白药养生”及“白药 Life+”微商

城和线下养生馆等一系列新业态模式。甲乙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康养平台、养生园

区、社区等板块开展合作，推动双方丰富业务生态，拓展优质产品服务场景，加

快商业模式创新升级。 

4.7 品牌提升 

甲方是国内综合实力强劲的综合性医药产业集团，2020 年入选《财富》世界

500 强和全球制药企业 50 强第 48 位，上榜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名单；

乙方是中国大健康产业领军企业之一，连续多年在 Interbrand、胡润、BrandZ 发

布的中国品牌排行榜中，2019 年品牌价值超过 250 亿元。双方强强合作有利于

品牌效应叠加，显著提升双方的市场影响力。 

4.8 资本合作 

在遵守适用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双方将依托已有整体资源，着

力推进双方在资本市场、资本结构优化与资金运用等方面的合作。 

第五条 合作目标 

双方本着“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依托甲方在医药工业、流通、零

售等领域的深厚背景及充足经验，以及乙方在中药及大健康领域、市场渠道、品

牌管理和多元化发展等方面丰富的资源和经验，根据双方业务发展的需要，充分

整合双方优势，在上述合作领域深入展开战略合作，进一步增强双方的核心竞争

力和内在价值。 

第六条 合作期限  

6.1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合作期限为三年。 



股东大会 会议文件 

136 
 

6.2 合作期限届满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延长。  

第七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安排 

7.1 拟认购股份的数量 

根据双方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甲乙双方同意，乙方按照股份认购合同约定

的条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部分股票，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数量为

665,626,796 股人民币普通股，认购资金为不超过（含）人民币 11,229,124,048.52

元。 

除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另有规定，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

的要求或本协议相关约定予以调减的，则乙方最终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照乙方原

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原股份总数的比例相应调减。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事项的，乙方认购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7.2 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的决议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87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 

若甲方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调整公

式如下： 

派发股利：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股利，N 为每股

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若发行前，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高于上述条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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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价格，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乙方最终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照乙方原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原股份总

数的比例相应调减。 

7.3 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安排 

为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双方同意，乙方有权依法行使表决权、提

案权、监督权等相关股东权利，合理参与甲方公司治理，并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约定，向甲方提名 1 名执行董事候选人、1 名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以及 1 名

监事候选人。乙方提名的执行董事候选人、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在经甲方履行必要

审议程序选举成为甲方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的情况下，将参与甲方董事会决策；

乙方提名的监事候选人在经甲方履行必要审议程序选举成为甲方监事的情况下，

将参与甲方监事会工作，上述人员将在甲方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7.4 持股期限及未来退出安排  

乙方承诺对于本次认购的甲方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其中乙方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因甲方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

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乙方本次

认购甲方新增股份的锁定期有其他要求的，双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要求对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本协议约定之合作期限不代表乙方承诺其持有甲方股份的期限，乙方可在限

售期满后自主决定是否减持。 

上述限售期满后，若乙方决定减持所持甲方股份，乙方将根据投资策略，按

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并履

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7.5 利润分配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甲方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

可分配利润的 40%。 

第八条 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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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任何一方（“接收方”）对于本协议内容及因履行本协议而获知的另一

方或其关联方（“披露方”）的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包括但不限

于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文件资料、接收方获取的披露方或其关联方的文件资料、

财务信息、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客户信息等。接收方不得将已获知的披露方的

商业和技术秘密泄露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告知任何非本协议当事人（本协议当事人

的代表、顾问、与履行本协议有关的一方关联方及其代表除外，但不包括没有必

要知晓该等信息的双方雇员），或用于除本协议履行之外的其他目的；但适用法

律、法规或其他行政规章、法院、政府部门或证券交易所等有权机构要求的披露

除外；如因前述除外原因需要进行披露，接收方应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将该披露

事先书面通知披露方，给披露方合理的机会对拟披露内容发表意见，并使披露方

寻求保护令或防止该等披露，并由双方共同努力，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尽量避免、减少因披露该等信息而造成损失或不利影响。接收方应将披露仅限于

该等命令或相关规定要求的最小范围内，并应如实披露，不得进行虚假的或误导

性的披露，且接收方应尽其最大努力确保披露的该等信息的接收者对该等信息严

格保密。除非法院或者政府部门的书面有效命令明确了需要披露的内容且该等书

面命令已由接收方向披露方出示，其他披露内容须经双方书面认可后方可披露。 

8.2 双方均应采取一切合理、必要的步骤，保证各自（及其雇员）遵守上述

约定，以使其所接收的资料免于被散发、传播、披露、复制、滥用及被无关人员

接触。双方应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以保护保密信息，此种预防措施应至少与对己

方的保密信息所采取的措施一样重大，但不应少于合理的关注。 

8.3 未经一方书面同意，另一方不得以召开新闻记者会或者其他任何方式披

露关于双方正在合作及洽谈的内容。 

8.4 本协议终止后，本条所涉保密义务仍然有效，并持续至相关信息已被合

法披露为止。 

第九条 协议的生效、修改、解除和终止  

9.1 本协议应于双方签署之日成立，并自股份认购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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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经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变更。对本协议的任

何修改、变更必须制成书面文件，经本协议双方签署后生效。 

9.3 双方同意，本协议自以下任一情形发生之日起终止：（1）双方协商一致

同意终止本协议；（2）双方合作期限届满且不再续约的；（3）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应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如有）；（4）因发生股份认购合同第十五条

（二）、（三）、（四）、（五）、（六）、（七）项约定的情形而导致股份认

购合同终止的。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0.1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

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10.2 本协议生效后，除非经双方一致同意，乙方不能按照协议约定的条款、

条件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则构成乙方违约，乙方应按照《上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相关约定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0.3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因下列原因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终止的，甲乙双方

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1）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能获得甲方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 

2）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能获得乙方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本次非

公开发行未能获得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批准； 

3）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4）本次非公开发行因法律法规重大变更或不可抗力事项导致不能实现。 

10.4 如因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监管机关要求，甲方拟调整

或取消本次非公开发行，甲方应在与乙方协商一致后方可调整或取消，否则甲方

应该按照下列 10.5 条约定的方式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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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若甲方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则乙方可

单方提前终止本合同，同时甲方应在乙方发出提前终止本合同的通知后十日内将

乙方已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及其相应期间孳息返还给乙方，并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违

约金贰亿元。 

上述违约责任与股份认购合同的违约责任重合的，则违约方仅需履行其中一

份协议或合同的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11.1 本协议的签订、履行和解释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的目的，

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法律。 

11.2 协议双方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本协议发生争议均应由本协

议双方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其他  

12.1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协商一致，本协议双方可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构成本协议完整的一部分。 

12.2 本协议一式八份，双方各持二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余报有关政

府机关审批或备案使用。 

（以下无正文，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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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页） 

 

 

签署： 

甲方：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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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页） 

 

 

签署： 

乙方：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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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一 

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 2 名

特定对象，分别为上海潭东、云南白药。公司拟分别与上海潭东、云南白药签订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详见附件 8），对认购数量、认购方式、认购价

格、定价原则、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限售期、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双

方权利和义务、保密条款、违约责任等重要内容进行约定。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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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 

上海潭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就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之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二〇二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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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由下列双方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在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订立：  

甲方：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92 号 

法定代表人：周军 

 

乙方：上海潭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申路 921 号商务大楼 A 区 138 室 

法定代表人：徐波 

 

鉴于： 

1、甲方是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中国境内上市公司，1994 年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下称“A 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2011 年向

社会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交易。截至本合同签署之日，

甲方股本总额为 2,842,089,322 股。甲方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852,626,796 股

A 股（下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甲方已聘请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下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3、乙方是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认购甲方本次发行

股票的意愿、能力和资格，经过合法程序被甲方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定为具

备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资格。乙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

部分股票。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基于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本合同双方

就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的事宜，经充分协商，订立本合同，并共同遵照履

行： 

第一条 认购标的及认购数量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部分股票，乙方

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数量为 187,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认购资金为不超过（含）

人民币 3,154,69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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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另有规

定，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或本协

议相关约定予以调减的，则乙方最终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照乙方原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

次非公开发行原股份总数的比例相应调减。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

的，乙方认购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第二条 认购方式  

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 

第三条 认购价格或定价原则 

（一）甲乙双方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87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二）若甲方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发生派发股利、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调

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股利，N 为每

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三）若发行前，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高于上述

条款所确定的价格，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乙方最终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照乙方原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原

股份总数的比例相应调减。 

第四条 认股款支付方式、支付期限 

（一） 在本次发行方案获得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

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认购保证金人民币叁仟万元。 

（二） 在本合同生效后，乙方应自甲方或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书面认

购缴款通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认购资金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

立的账户。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余额，再划入甲方开立的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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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三）本合同生效且乙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足额缴纳认购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

内，甲方应将乙方已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及其相应期间孳息退还至乙方账户。 

（四）如果甲方就本次发行事项未获得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有

权的国家出资企业批准，或未获得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或未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或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仍未发行结束，或本次发行根据本合同约

定提前终止的（因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提前终止的情形除外），甲方应当在前述情形

发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全额退还乙方已经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及其相应期间

孳息。 

（五）如果在本协议生效前，乙方不遵照本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或违反本合

同约定单方面撤销/解除本合同的（无论本合同生效与否），认购保证金应归甲方所

有不予退还。本合同生效后，乙方需按照甲方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足额、

按时支付股票认购价款，乙方在书面认购缴款通知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内未足额、

按时支付的，应按照本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但不再承担本项约定的

协议生效前的违约责任。 

第五条 股票交付的时间和方式 

（一）在乙方按规定程序足额缴付认购款项后，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 

（二）在乙方按规定程序足额缴付认购款项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按照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结算部门规定的程序，将乙方实际认购的股票通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证券登记系统记入乙方名下，以实现交付，

并办理乙方所认购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上市手续。 

第六条 限售期 

（一）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乙方不得转让其本次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至股份解禁之日期间，乙方就其所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 A 股股票，由于甲方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甲方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约定。 

（二）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甲

方要求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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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乙方本次认购甲方新增股份的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的，双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第七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提供真实、

准确、完整相关文件和资料，并配合甲方办理本次发行事宜。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发生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乙方作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范围内的重大事项后两个工作日内通知甲方并配合

甲方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3、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书面认购缴款通知载明的时间内缴付全部认购款项，

并有权要求乙方为甲方验资（如需要）提供必要的协助。 

4、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双方约定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应由甲方享有的其他

权利。 

（二）甲方的义务 

1、甲方保证： 

（1）甲方是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上市公司，具备订立和履行本合同

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2）甲方因订立、履行本合同而向乙方提供的相关文件及陈述，是真实、

完整和准确的，不存在虚假、重大遗漏和重大误解的内容。 

（3）甲方就本次发行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均为真实、准

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甲方在发生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信息披露要求的重大

事项后，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5）甲方订立和履行本合同，不会违反对甲方有约束力的合同或其他法律

文件，否则，相应的法律责任全部由甲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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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甲方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不会用于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禁止

的用途。 

2、在乙方根据书面认购缴款通知载明的时间和金额缴付认购款项并经注册

会计师验证出具《验资报告》后，甲方应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合同的约定尽快

办理相应股票的登记手续。 

3、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双方约定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应由甲方承担的其他

义务。 

第八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 

1、乙方根据本合同缴纳认购款项并经注册会计师验证出具《验资报告》（如

甲方要求）后，有权要求甲方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相应股票的登记手续。 

2、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发生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信息披露

范围内的重大事项后，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3、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双方约定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应由乙方享有的其他

权利。 

（二）乙方的义务 

1、乙方应当配合甲方进行本次发行的筹备、申报、审核及发行阶段工作，

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资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要求，出具相关承诺、说明文件。 

2、乙方已认真阅读甲方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和其他治理文件，并愿意接受

其约束；当乙方发生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信息披露范围内的

重大事项后，应及时通知甲方并配合甲方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3、乙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地缴纳本次认购股份的款项，并为

甲方验资（如需要）提供必要的协助；且乙方保证其用于缴付认购款项的全部资

金来源合法并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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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全部责任。 

4、乙方保证： 

（1）乙方系于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与甲方

签署本合同及认购甲方股份的资格。 

（2）乙方拥有签署、履行本合同的完全的权利和法律权利，并已进行所有

必要的行动以获得适当授权，并且乙方签署、履行本合同不会违反乙方组织文件

的任何规定，或违反以乙方为一方当事人并具有约束力的任何合同或文件的条款

或规定或构成该等合同或文件项下的违约，或违反任何适用于乙方的法律、法规

或规范性文件。本合同于本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均获满足之日起对乙方构成有效

和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义务。 

（3）乙方不在本合同所约定的限售期内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乙方所认购

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甲方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股份的，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相关规定。 

5、法律、法规规定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应由乙方承担的其他义务。 

第九条 保密条款 

（一）甲方依法进行信息披露前，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为履行本合同所形成的

全部文件均为保密文件，各方及其所属人员均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泄露。 

（二）各方只能将相关须保密的文件用于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及乙方认购股份之

目的，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三）如本合同各方因下列原因披露保密文件，则不受本条限制： 

1、向本合同各方及各方聘请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及

其项目组成员披露； 

2、因遵循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披露； 

3、因有权政府主管部门、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而披露。 

第十条 合同的变更 

（一）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方式变更本合同。 

（二）经双方协商一致，在本合同签署后至发行结束前，将根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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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新发布的相关规定及

对本次发行的审核意见，以补充合同的方式对本合同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调整、补充

和完善。 

（三）本合同的变更不影响本合同守约方向违约方要求赔偿的权利。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如任一方因违反其在本合同中所作的声明、保证或承

诺，或违反、不履行本合同项下的部分或全部义务的，均视为违约，该方（以下称“违

约方”）应在收到未违反本合同的另一方（以下简称“守约方”）向其发送的要求其纠正

的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纠正其违约行为并赔偿因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直接损失。 

（二）本合同生效后，乙方收到认购缴款通知前，若乙方明确向甲方书面表示不参

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构成对本合同的根本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陆仟

万元作为违约金。若乙方在收到书面认购缴款通知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内未能足额支付

合同项下股份认购价款的，则构成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每延迟一日，按应付但

未付认购价款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滞纳金；如乙方逾期付款超过 30 个工作日，甲方

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支付陆仟万元作为违约金。 

（三）若由于甲方过错未按照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将乙方实际认购的股票交付给乙

方，则构成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每延迟一日，按已付认购价款的万分之一向乙

方支付滞纳金；如甲方逾期交付超过 30 个工作日，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甲

方支付陆仟万元作为违约金。 

（四）本合同约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认购事宜如未获得以下任一主体

批准的：（1）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2）甲方股东大会；

（3）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不构成相关方违约。 

（五）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的义务将不

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防止损失扩大。遭遇不可抗力

影响或妨碍的一方，应当在合理的时间内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

事件发生后 15 日内向对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义务以及需要延期履行

的理由的报告。如不可抗力时间持续 30 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合

同。 

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 

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如果发生任何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

括政治、经济及国家宏观调控领域的重大变化、银行资金交易系统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股票登记系统发生故障、地震、水灾、传染性疾病以及战争等情形，而这种客观情况已

经或可能会对本次发行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或导致本次发行不能有效完成的，遭受不可

抗力的一方可不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及时提供有效证

明文件。如未通知或延迟通知给对方造成额外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如不可抗力情况

消除后，能够继续履行合同的，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延迟本合同的继续履行，否则应

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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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通知 

本合同项下的所有通知应通过快递服务、挂号信件、电子邮件传送。双方之间的通

知及往来信函应发送至以下所述的相应地址或电子邮件： 

甲方：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太仓路 200 号上药大厦 5 楼 

收件人：何静 

电话：021-63730908-5027 

电子邮件：hej@sphchina.com 

 

乙方：上海潭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申路 921 号商务大楼 A 区 138 室 

收件人：周予鼎 

电话：021-53858657 

电子邮件：zhouyuding@siic.com 

第十四条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一）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且满足下

列全部条件之日起生效： 

1、甲方董事会批准本次发行及本合同； 

2、乙方股东批准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及/或本合同； 

3、甲方本次发行依法获得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国家出资企业批

准； 

4、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及本合同； 

5、甲方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合同生效日。尽管有如上所

述，本合同项下涉及第七条甲方的保证、第八条乙方的保证、第九条保密条款及第十三

条通知以及本合同涉及“认购保证金”的条款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

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如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前，监管部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适用的法律、法规予



股东大会 会议文件 

153 
 

以修订，提出其他强制性审批要求或豁免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则以届时生效的法律、

法规为准进行调整。 

（四）在本合同成立后，双方均应积极努力，为本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的满足和成

就创造条件，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导致本合同不生效并造成对方损失的，均应承

担赔偿责任。非因双方的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生效的（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未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甲方股东大会未批准本次非公开发

行、中国证监会未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双方均不需要承担责任，但一方存在故意或

严重过失造成先决条件未满足的情况除外。 

第十五条  合同的终止 

本合同自以下任意事项发生之日起终止： 

（一）本合同双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均已完全履行完毕； 

（二）本合同双方协商同意提前终止本合同； 

（三）中国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监管规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

本次非公开发行无法实施，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的。 

（四）若甲方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则乙方可单方

提前终止本合同，同时甲方应在乙方发出提前终止本合同的通知后十日内将乙方已缴纳

的认购保证金及其相应期间孳息返还给乙方，并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陆仟万元； 

（五）若任何一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声明和保证不真实或不正确，或违反本合

同中的任何承诺或约定从而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无法实施，且前述任一情形未能在另一

方发出书面通知后的三十日内被补救或消除，则另一方可提前终止本合同； 

（六）若本次发行在本合同签署日起十八（18）个月（或双方同意延长的时间）内

仍未完成，则任何一方均可提前终止本合同；但是如果本次发行在该日或之前未完成是

由于任何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所造成或导致的，则该方无权根据本款

终止本合同；  

（七）如任何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发布命令、法令或裁定、或已采取任何其他行

动，限制、阻止或以其他方式禁止本合同拟议的交易，而且该等命令、法令、裁定或其

他行动均为最终的并且不可申请复议、起诉或上诉，则任何一方均可提前终止本合同。 

第十六条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一）本合同的签订、履行和解释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合同的目的，不包

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法律。 

（二）合同双方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本合同发生争议均应由本合同各

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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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协商一致，本合同双方可订立补充合同，补充合同构成

本合同完整的一部分。 

（二）本合同一式八份，双方各持二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余报有关政府机

关审批或备案使用。 

（以下无正文，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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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潭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就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签署页） 

 

 

签署： 

甲方：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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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潭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就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签署页） 

 

 

签署： 

乙方：上海潭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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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就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之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二〇二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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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由下列双方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在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订立：  

甲方：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92 号 

法定代表人：周军 

 

乙方：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 3686 号 

法定代表人：王明辉 

 

鉴于： 

1、甲方是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中国境内上市公司，1994 年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下称“A 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2011 年向社会公开

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交易。截至本合同签署之日，甲方股本总

额为 2,842,089,322 股。甲方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852,626,796 股 A 股（下称“本

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甲方已聘请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下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3、乙方是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认购甲方本次发行股票

的意愿、能力和资格，经过合法程序被甲方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定为具备本次发

行的认购对象资格。乙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部分股票。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基于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本合同双方

就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的事宜，经充分协商，订立本合同，并共同遵照履

行： 

第十三条 认购股份的数量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部分股票，乙方

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数量为 665,626,796 股人民币普通股，认购资金为不超过（含）

人民币 11,229,124,048.52 元。 

除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另有规

定，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或本协

议相关约定予以调减的，则乙方最终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照乙方原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

次非公开发行原股份总数的比例相应调减。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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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乙方认购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第十四条 认购方式  

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 

第十五条 认购价格或定价原则 

（一）甲乙双方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87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二）若甲方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发生派发股利、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

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股利：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股利，N 为每股

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三）若发行前，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高于上述

条款所确定的价格，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乙方最终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照乙方原认购的股份数量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原

股份总数的比例相应调减。 

第十六条 认股款支付方式、支付期限 

（一） 在本次发行方案获得甲方董事会及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乙方应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认购保证金人民币壹亿元。 

（二）在本合同生效后，乙方应自甲方或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书面

认购缴款通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认购资金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

行专门开立的账户。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再划入甲方开立

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三）本合同生效且乙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足额缴纳认购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

甲方应将乙方已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及其相应期间孳息退还至乙方账户。 

（四）如果甲方就本次发行事项未获得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有权的

国家出资企业批准，或未获得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或未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或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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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仍未发行结束，或本次发行根据本合同约定提前终

止的（因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提前终止的情形除外），甲方应当在前述情形发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全额退还乙方已经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及其相应期间孳息。 

（五）如果在本协议生效前，乙方不遵照本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或违反本合同

约定单方面撤销/解除本合同的（无论本合同生效与否），认购保证金应归甲方所有不予

退还。本合同生效后，乙方需按照甲方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足额、按时支付

股票认购价款，乙方在书面认购缴款通知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内未足额、按时支付的，

应按照本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但不再承担本项约定的协议生效前的违约

责任。 

第十七条 股票交付的时间和方式 

（一）在乙方按规定程序足额缴付认购款项后，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 

（二）在乙方按规定程序足额缴付认购款项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按照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结算部门规定的程序，将乙方实际认购的股票通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证券登记系统记入乙方名下，以实现交付，

并办理乙方所认购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上市手续。 

第十八条 限售期 

（一）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乙方不得转让其本次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至股份解禁之日期间，乙方就其本次所认购的甲方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 A 股普通股，由于甲方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甲方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二）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甲

方要求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乙方本次认购甲方新增股份的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的，双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第十九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提供真实、准确、

完整相关文件和资料，并配合甲方办理本次发行事宜。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发生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乙方作为信息披

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范围内的重大事项后，两个工作日内通知甲方并配合甲方依法进行

信息披露。 

3、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书面认购缴款通知载明的时间内缴付全部认购款项，并有

权要求乙方为甲方验资（如需要）提供必要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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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双方约定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应由甲方享有的其他权利。 

（二）甲方的义务 

1、甲方保证： 

（1）甲方是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上市公司，具备订立和履行本合同的权利

能力和行为能力。 

（2）甲方因订立、履行本合同而向乙方提供的相关文件及陈述，是真实、完整和

准确的，不存在虚假、重大遗漏和重大误解的内容。 

（3）甲方就本次发行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均为真实、准确、完

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甲方在发生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信息披露要求的重大事项后，

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5）甲方订立和履行本合同，不会违反对甲方有约束力的合同或其他法律文件，

否则，相应的法律责任全部由甲方承担。 

（6）甲方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不会用于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禁止的用途。 

2、甲方同意乙方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作为甲方股东积极参与甲方的公司治理，

在乙方所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符合相关任职资格及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甲方同意将乙

方所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提交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3、在乙方根据书面认购缴款通知载明的时间和金额缴付认购款项并经注册会计师

验证出具《验资报告》后，甲方应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协议的约定尽快办理相应股票

的登记手续。 

4、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双方约定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应由甲方承担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 

1、乙方根据本协议缴纳认购款项并经注册会计师验证出具《验资报告》（如甲方

要求）后，有权要求甲方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相应股票的登记手续。 

2、乙方有权依法行使表决权、提案权、监督权等相关股东权利，合理参与

甲方公司治理，并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约定，向甲方提名 1 名执行董事候

选人、1 名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以及 1 名监事候选人。乙方提名的执行董事候选人、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在经甲方履行必要审议程序选举成为甲方执行董事、非执行董

事的情况下，将参与甲方董事会决策；乙方提名的监事候选人在经甲方履行必要

审议程序选举成为甲方监事的情况下，将参与甲方监事会工作，上述人员将在甲

方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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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发生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信息披露范围内

的重大事项后，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4、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双方约定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应由乙方享有的其他权利。 

（二）乙方的义务 

1、乙方应当配合甲方进行本次发行的筹备、申报、审核及发行阶段工作，提供真

实、准确、完整的相关资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监管要求，出具相关承诺、说明文件。 

2、乙方已认真阅读甲方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和其他治理文件，并愿意接受其约束；

当乙方发生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信息披露范围内的重大事项后，应

及时通知甲方并配合甲方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3、乙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地缴纳本次认购股份的款项，并为甲方验

资（如需要）提供必要的协助；且乙方保证其用于缴付认购款项的全部资金来源合法并

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

失由乙方负全部责任。 

4、乙方保证： 

（1）乙方系于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与甲方签署本

协议及认购甲方股份的资格。 

（2）乙方拥有签署、履行本协议的完全的权利和法律权利，并已进行所有必要的

行动以获得适当授权，并且乙方签署、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乙方组织文件的任何规定，

或违反以乙方为一方当事人并具有约束力的任何合同或文件的条款或规定或构成该等

合同或文件项下的违约，或违反任何适用于乙方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本合同于

本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均获满足之日起对乙方构成有效和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义务。 

（3）乙方与甲方及其关联方、甲方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乙方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成为中国 A 股上市

公司股东的情形。 

（4）乙方不在本合同所约定的限售期内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乙方所认购的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甲方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股份的，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届时有效的相关规定。 

5、法律、法规规定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应由乙方承担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一条 保密条款 

（一）甲方依法进行信息披露前，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为履行本合同所形成的

全部文件均为保密文件，各方及其所属人员均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泄露。 

（二）各方只能将相关须保密的文件用于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及乙方认购股份之

目的，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三）如本合同各方因下列原因披露保密文件，则不受本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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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本合同各方及各方聘请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及

其项目组成员披露； 

2、因遵循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披露； 

3、因有权政府主管部门、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而披露。 

第二十二条 合同的变更 

（一）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方式变更本合同。 

（二）经双方协商一致，在本合同签署后至发行结束前，将根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新发布的相关规定及

对本次发行的审核意见，以补充合同的方式对本合同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调整、补充

和完善。 

（三）本合同的变更不影响本合同守约方向违约方要求赔偿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违约责任 

（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如任一方因违反其在本合同中所作的声明、保证或承

诺，或违反、不履行本合同项下的部分或全部义务的，均视为违约，该方（以下称“违

约方”）应在收到未违反本合同的另一方（以下简称“守约方”）向其发送的要求其纠正

的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纠正其违约行为并赔偿因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直接损失。 

（二）本合同生效后，乙方收到认购缴款通知前，若乙方明确向甲方书面表示不参

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构成对本合同的根本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贰亿

元作为违约金。若乙方在收到书面认购缴款通知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内未能足额支付合

同项下股份认购价款的，则构成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每延迟一日，按应付但未

付认购价款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滞纳金；如乙方逾期付款超过 30 个工作日，甲方有

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贰亿元作为违约金。 

（三）若由于甲方过错未按照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将乙方实际认购的股票交付给乙

方，则构成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每延迟一日，按已付认购价款的万分之一向乙

方支付滞纳金；如甲方逾期交付超过 30 个工作日，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甲

方支付贰亿元作为违约金。 

（四）本合同约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认购事宜如未获得以下任一主体

批准的：（1）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2）甲方股东大会；

（3）乙方董事会及/或股东大会；（4）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不构成相关方违约。 

（五）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的义务将不

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防止损失扩大。遭遇不可抗力

影响或妨碍的一方，应当在合理的时间内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

事件发生后 15 日内向对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义务以及需要延期履行

的理由的报告。如不可抗力时间持续 30 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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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不可抗力 

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如果发生任何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

括政治、经济及国家宏观调控领域的重大变化、银行资金交易系统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股票登记系统发生故障、地震、水灾、传染性疾病以及战争等情形，而这种客观情况已

经或可能会对本次发行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或导致本次发行不能有效完成的，遭受不可

抗力的一方可不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及时提供有效证

明文件。如未通知或延迟通知给对方造成额外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如不可抗力情况

消除后，能够继续履行合同的，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延迟本合同的继续履行，否则应

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十五条   通知 

本合同项下的所有通知应通过快递服务、挂号信件、电子邮件传送。双方之间的通

知及往来信函应发送至以下所述的相应地址或电子邮件： 

甲方：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太仓路 200 号上药大厦 5 楼 

收件人：何静 

电话：021-63730908-5027 

电子邮件：hej@sphchina.com 

 

乙方：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 3686 号 

收件人：邵帅 

电话：13585599759 

电子邮件：shaoshuai@ynby.cn 

第二十六条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一）本合同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经加盖公章，并且满足下列

全部条件之日起生效： 

1、甲方董事会批准本次发行及本合同； 

2、乙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及/或本合同； 

3、甲方本次发行依法获得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批准； 

4、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及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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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甲方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合同生效日。尽管有如上所

述，本合同项下涉及第七条项下甲方的保证、第八条项下乙方的保证、第九条项下保密

条款、第十三条通知以及本合同涉及“认购保证金”的条款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

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如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前，监管部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适用的法律、法规予

以修订，提出其他强制性审批要求或豁免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则以届时生效的法律、

法规为准进行调整。 

（四）在本合同成立后，双方均应积极努力，为本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的满足和成

就创造条件，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导致本合同不生效并造成对方损失的，均应承

担赔偿责任。非因双方的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生效的（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未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双方股东大会未批准本次非公开发

行、中国证监会未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双方均不需要承担责任，但一方存在故意或

严重过失造成先决条件未满足的情况除外。 

第二十七条   合同的终止 

本合同自以下任意事项发生之日起终止： 

（一）本合同双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均已完全履行完毕； 

（二）本合同双方协商同意提前终止本合同； 

（三）中国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监管规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

本次非公开发行无法实施，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的。 

（四）若甲方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则乙方可单方

提前终止本合同，同时甲方应在乙方发出提前终止本合同的通知后十日内将乙方已缴纳

的认购保证金及其相应期间孳息返还给乙方，并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贰亿元。 

（五）若任何一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声明和保证不真实或不正确，或违反本合

同中的任何承诺或约定从而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无法实施，且前述任一情形未能在另一

方发出书面通知后的三十日内被补救或消除，则另一方可提前终止本合同； 

（六）若本次发行在本合同签署日起十八（18）个月（或双方同意延长的时间）内

仍未完成，则任何一方均可提前终止本合同；但是如果本次发行在该日或之前未完成是

由于任何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所造成或导致的，则该方无权根据本款

终止本合同；  

（七）如任何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发布命令、法令或裁定、或已采取任何其他行

动，限制、阻止或以其他方式禁止本合同拟议的交易，而且该等命令、法令、裁定或其

他行动均为最终的并且不可申请复议、起诉或上诉，则任何一方均可提前终止本合同。 

第二十八条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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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合同的签订、履行和解释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合同的目的，不包

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法律。 

（二）合同双方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本合同发生争议均应由本合同各

方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九条 其他 

（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协商一致，本合同双方可订立补充合同，补充合同构成

本合同完整的一部分。 

（二）本合同一式八份，双方各持二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余报有关政府机

关审批或备案使用。 

（以下无正文，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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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签署页） 

 

 

签署： 

甲方：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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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签署页） 

 

 

签署： 

乙方：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股东大会 会议文件 

169 
 

议案十二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方案，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潭东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 A股股票 187,000,000

股，公司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云南白药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

665,626,796股。按照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上限计算，本次发行完成后，云南白

药将持有公司 18.02%的股份，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云

南白药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为上市公司与潜在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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